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37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語彤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徐盈竹律師

            魯忠軒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

國113年10月29日所為111年度訴字第122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33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林語彤所犯之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

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

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

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

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林語彤經檢察官起訴①

以起訴書附表一、二、三所示浮報支出、不檢附原始憑證、

侵占零用金方式，侵占告訴人騰翔數位科技有限公司款項共

計新臺幣（下同）140萬8,357元，及以起訴書附表四所示人

頭員工之名義，向告訴人詐領薪資，復偽造不實匯款申請

書、編製不實支出報表、支付憑證、請款單據而行使之，涉

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

信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

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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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第2項之偽造、

盜用印文罪；②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對客戶提供回饋返

利，致告訴人額外支出起訴書附表五所示返利金額，涉犯刑

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③侵占告訴人轉租停車位之租

金，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342條第1

項之背信罪；④偽造告訴人之解除委任書而行使之，涉犯刑

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原審經審理後，

就上開①部分，認被告侵占原判決附表一、二、三「差額」

欄所示款項共140萬8,357元，及偽造不實匯款申請書、請款

單、變造不實電磁紀錄而行使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

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

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

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依想像競合之

規定，從重論以業務侵占罪，並說明被告侵占上開款項之行

為，與背信罪之要件不符；又被告以人頭員工之名義，向告

訴人詐領原判決附表四所示薪資，及虛偽填載人事資料表、

薪資發放明細之行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

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依

想像競合之規定，從重論以詐欺取財罪，與前開業務侵占罪

部分予以分論併罰；另就上開②、③、④部分，以檢察官所

舉證據不足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嗣檢察官未上

訴，僅被告提起上訴；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明示其僅就

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上訴，至於原判決關於

「詐欺取財罪部分」及「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

條、沒收部分」，均不在上訴範圍，亦不再爭執先前上訴

時，就業務侵占罪之沒收部分所提出之主張（見本院卷第13

9頁至第140頁、第214頁至第215頁）。依據首揭規定，本院

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至於原

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沒收」、

「詐欺取財罪」、「無罪」部分之認定，均非本院審理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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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二、被告經原審認定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沒

收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

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為便於檢視、理解案情，爰

於實體部分臚列記載原判決關於本院審理範圍（即業務侵占

罪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被告自民國108年5月27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擔任址設臺

北市○○區○○路000號7樓之告訴人公司總經理，負責綜理

告訴人公司之經營事宜，而呂曉雯為該公司之行政管理部主

任【其所涉偽造文書等犯行，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

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7187號為緩起訴處

分確定】、吳漢祥則擔任市場部副理。被告、呂曉雯、吳漢

祥（未據起訴）均明知告訴人公司未曾支出如附表一編號

2、21、24、27、29、30至32、34及附表二編號1、2、4、

5、9、10「不實支出內容」欄所示項目及金額，亦僅支出如

附表一編號1、3至20、22、23、25、26、28、33、附表二編

號3、6至8、11至13及附表三編號1、2「實際支出內容」欄

所示金額之款項，竟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共同基於

業務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行

使變造準文書、偽造印章、印文等犯意聯絡，由被告取得如

「附表一編號2、21、24、27、29、30至34及附表二編號1、

2、4、5、9、10『不實支出內容』欄」、「附表一編號1、3

至20、22、23、25、26、28、33、附表二編號3、6至8、11

至13及附表三編號1『差額』欄」所示金額之款項共計1,40

8,357元並侵占入己；嗣因告訴人公司之關係企業Tale Vale

Technology Co.,Ltd.(下稱Tale Vale公司)表示將派員查核

騰翔公司帳務，其等為隱瞞上開侵占情事，先利用不知情之

告訴人公司經理特助陳遠、員工黃宜萱，至不詳地點、由不

詳之人，先後偽刻「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收付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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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各1

枚，再於不詳時地，由呂曉雯在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

空白表格中，自行填載「日期」、「匯入銀行名稱」、「收

款人戶名」、「收款人帳號」、「匯款金額」欄等匯款資

訊，並蓋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

文，而偽造不實之附表一編號2、4、6、11至14、16、21、2

4、27、30、31、34及附表二編號1至4、9、10「不實憑證」

欄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又於不詳時地，由呂

曉雯或吳漢祥在告訴人公司請款單之空白表格中，自行填載

「申請日期」、「摘要」、「總計金額」、「付款日」、

「付款方式」等請款資訊，而偽造不實之附表一編號1至2

2、24至34「不實憑證」欄所示「騰翔公司請款單」；及由

呂曉雯或不詳之人，於不詳時地，透過電腦設備，修改由網

路下載或經掃描後之電信公司繳費通知、電子發票證明聯或

開立通知及吳漢祥所提供之銀行轉帳明細之電子檔所示金

額，而變造如附表一編號1、3、5、7至10、15、17至20、2

2、25、26、28、29、32、33「不實憑證」欄所示「人民幣

轉帳明細」、附表二編號5至8、11至13「不實憑證」欄所示

「遠傳電信繳費通知書」、「電子發票開立通知」、「電子

發票證明聯」等電磁紀錄，用以表示告訴人公司確有支出如

附表一、二「不實支出內容」欄所示項目、數量及金額，再

將上開偽造之「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騰翔公司請

款單」及列印變造後之電磁記錄，提供予Tale Vale公司，

供其查核告訴人公司帳務時使用，而以此方式行使偽造、變

造之上開不實憑證，足生損害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佑珊

及Tale Vale公司管理告訴人公司營運事務之正確性（不實

支出內容、實際支出內容及差額，詳如附表一、二、三所

示）。

二、原審之論罪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

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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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

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

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至於公訴意旨漏未論及同

法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容有未洽，惟起訴

書犯罪事實欄所載附表二已載明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且經

原審當庭諭知此部分罪名（訴字卷三第188頁），而無礙

被告之防禦權行使，復經被告及其辯護人就上開法條、事

實等一併為實質上之辯論，及此部分與前開論罪科刑之部

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

自應併予審理。

（二）被告偽造「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收付款之章」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各1枚及

偽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等

行為，係表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及簡佑珊意思表示之意，而其多次蓋用「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侵害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及簡佑珊之法益，各行為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獨立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

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

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又被告前開偽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

珊」印章、印文，為其偽造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部

分行為；其偽造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低度行為，為

其後以該文書提供予告訴人公司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

收，均不另論罪。　　

（三）被告先後多次業務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業務上登

載不實文書、行使變造準文書等犯行，時間緊接，各犯罪

構成要件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均應論以接續犯

一罪。

（四）被告各次偽造私文書、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變造準文書

之低度行為，均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均不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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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五）被告以一行為同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

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

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

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

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業務侵占罪論處。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認定被告成立累犯之前案犯罪時

間均為97年間，僅因偵辦時間不同，致經法院以不同案件

判刑，可見前案與本案之犯罪時間相隔逾10年，應無依累

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坦承犯行

不諱，雖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然被告已全數繳回原判決

認定其犯業務侵占罪之犯罪所得140萬8,357元，顯有悔

意，且其育有2名兒子，如入監服刑，勢將面臨骨肉分離

之痛，原審量刑過重，請求撤銷改判得易科罰金之刑等

情。

（二）本院之認定

　　1.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⑴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

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刑法第47條第1

項定有明文。故是否成立累犯，係以本案行為是否係在前

案「徒刑執行完畢日」或「赦免日」後5年以內故意再

犯，及再犯是否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斷，並非以本案行

為日與前案「犯罪日期」是否在5年以內作為認定標準；

又累犯之加重，係因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須再延長

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

應由法院依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犯罪之一切情

狀暨所應負擔之罪責，裁量有無加重其刑之必要。

　　⑵本件被告前因①於97年10月間，擔任電訊企業社負責人，

係經辦行動電話門號賺取佣金之電信業者，因缺錢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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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造李筱琪先前委託其申辦行動電話門號所交付之身分證

影本，並冒用李筱琪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

向電信公司詐得門號SIM卡及佣金，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想像競合犯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

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經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98年度中簡字第3690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嗣因撤回上訴，於99年1月27日判決確定；②於97年10月

至12月間，於不同日期，分別變造多人之身分證影本，並

冒用各該人之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詐得電

信公司給付之佣金等財物，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

合犯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詐欺取財罪），共8罪，經

臺中地院以99年度簡字第531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月

（1罪）、2月（1罪）、4月（共6罪），如易科罰金，均

以1,000元折算1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如易科罰

金，以1,000元折算1日，嗣因撤回上訴，於99年10月7日

判決確定；③於97年間，變造其透過網路購得之「謝佩

樺」身分證影本，並冒用「謝佩樺」之名義偽造申請書申

辦行動電話門號，向電信公司詐得門號SIM卡及佣金，犯

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

詐欺取財罪），經臺中地院以104年度中簡字第1631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於105年3月21日判決確定。嗣經臺中地院就上開①至③案

件所科之刑，以105年度聲字第216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

徒刑1年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於10

5年7月29日因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下稱前案）等情，此有

上開判決、裁定（見訴字卷三第13頁至第45頁）、法院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足認被告於108年5月至10月間，擔任

告訴人公司總經理期間，以原判決認定之方式，侵占原判

決附表一、二、三「差額」欄所示款項之行為，係在前案

徒刑執行完畢日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且本案所犯屬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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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以上之罪。是檢察官主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成立累

犯等情（見起訴書第1頁、第7頁），應屬有據。

　　⑶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考量被告所為本案犯

行，係為圖一己私利，利用擔任告訴人公司總經理職務，

綜理公司營運事務之機會，侵占公司款項，及指示員工偽

造、變造相關單據、電磁紀錄，與其所為前案犯行，係在

擔任電信電訊企業社負責人期間，冒名申辦門號詐得財物

之行為，均係利用擔任企業社負責人、公司總經理等管理

職務之機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偽造文書等不法

手段獲取財物。足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類

型、罪質，均與成立累犯之前案甚為相似；且本案犯罪時

間（108年5月至10月間）與前案「執行完畢日」（105年7

月29日）相隔非久，顯見被告未因前案經法院論處罪刑及

執行完畢而記取教訓，猶未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而為本

案犯行，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以本案犯罪情節而言，

就其所為本案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不生行為人所受

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而有加重必要。是檢

察官主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

起訴書第7頁，訴字卷三第223頁，本院卷第230頁），核

屬有據，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人主

張前案犯行均係於同一時期所犯，且前案與本案犯罪日期

相隔多年，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詞（見本院卷第17

2頁、第229頁、第231頁），當非可採。　　

　　2.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

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

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件被告

時值壯年，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為圖一己私利，

利用擔任告訴人公司之總經理職務期間，侵占公司財物，

並指示員工偽造文書，犯罪期間非短，侵占金額非微，要

難認其犯罪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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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犯罪情節觀之，亦無科以所犯罪名經減刑後之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之情形，參酌前揭所述，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

定之餘地。至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繳回犯罪所

得、家庭狀況等，均僅屬量刑審酌之事項（業經本院予以

審酌，詳後述），無從據以認定本案有顯可憫恕之情狀。

　　3.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就被告所為業務侵占罪部分予以科刑，固

非無見。惟被告於原審時否認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坦

承此部分犯行不諱（見本院卷第141頁、第222頁至第229

頁），並將原判決認定其因業務侵占犯行所獲犯罪所得14

0萬8,537元全數繳回，此有被告繳交犯罪所得資料單、本

院收據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7頁、第169頁）；原審雖

未及審酌，然此既屬涉及科刑之事項，本於覆審制下，仍

應由本院予以審究。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

由，應予撤銷改判。

　　4.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時值壯年，擔任告訴

人公司之總經理職務，顯深受告訴人公司之信賴，然其未

善盡職責經營公司業務，反而利用綜理公司經營事宜之職

務機會，以原判決認定之方式，侵占告訴人公司款項及指

示員工偽造文書，犯罪期間非短，侵占金額非微，所為非

僅足生損害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佑珊、Tale Vale公

司管理告訴人公司營運事務之正確性，亦致告訴人公司受

有財產上損失，所為實值非難。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時均

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期間，終已坦承犯行不諱，表示

有與告訴人公司和解之意願，因告訴人公司負責人未到庭

而無法成立和解（見本院卷第55頁、第141頁、第135

頁），嗣被告已將本案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140萬8,537元

全數繳回並表悔悟等犯後態度。另被告自陳具有高職畢業

之學歷，目前在丈夫開設之公司擔任助理工作，未支領固

定薪資，生活費由丈夫提供，及其已婚，育有2名現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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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高中、大學之兒子，目前與丈夫、2名兒子同住，無

需扶養他人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49頁、

第229頁）。再被告除上述成立累犯之前案外，另因恐嚇

取財案件，經法院判刑確定之品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參。併參告訴人公司負責人、告訴代理人於原審表

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至於

被告雖請求改判得易科罰金之刑；然依前所述，被告所犯

業務侵占罪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處斷刑為有期徒刑7

月以上，且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自無從宣告得

易科罰金之刑。 

　　5.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

判決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所為業務侵占犯行之犯罪所得

總計為140萬8,357元，因未據扣案，依首揭規定宣告沒收

及追徵等旨（見原判決第22頁）。此部分固非本院審理範

圍；惟依前所述，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將此部分犯罪

所得全數繳回，檢察官於執行時應併予注意，附此敘

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爾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嘉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傅國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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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第1項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

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 付　　款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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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日　　期

（民國）

列 (A) 、 (B)

差額，新臺

幣】

項目及數量 金額（A）

（新臺幣）

不實憑證 卷證出處 金　 額(B) 卷證出處

1 108年7月

9日

買微信號，

23個

12,008元 偽造之10

8年 7月 9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2,64

5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1

第197頁

人民幣 230

元、 115元

【以108年7

月9日新臺

幣對人民幣

之 匯 率

（ 1 ： 4.5

5）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1,570 元

（小數點以

下 四 捨 五

入 ， 以 下

同）】

他字卷 1

第199頁

10,438元

2 108年7月

10日

6s，20支 157,872元 偽造之10

8年7月10

日請款單

（起訴書

附表編號

2 漏 載 ）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起訴書

附表編號

2 誤 載 為

匯 款 明

細 ） 各 1

紙

他字卷1

第201頁

0 無 157,872元

3 108年7月

19日

買微信號，

20個

12,258元 偽造之10

8年7月19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2,7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1

第221頁

人民幣1,15

0元【以108

年7月19日

新臺幣對人

民幣之匯率

（ 1 ： 4.5

4）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5,221

元】

他字卷 1

第223頁

7,037元

4 108年7月

22日

買i7 ，9支 98,820元 偽造之10

8年7月22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他字卷1

第225頁

新臺幣72,9

87

他字卷 1

第227頁

25,833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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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各1紙

5 108年7月

23日

買微信，20

個

20,884元 偽造之10

8年7月23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4,6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1

第229頁

人民幣2,20

0元【以108

年7月23日

新臺幣對人

民幣之匯率

（ 1 ： 4.5

2）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9,944

元】

他字卷 1

第231頁

10,940元

6 108年7月

23日

買 i6 ， 10

支；買i7，

30支

364,220元 偽造之10

8年7月23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各1紙

他字卷2

第3頁

新臺幣269,

412

他字卷 2

第5至9頁

94,808元

7 108年7月

26日

買微信號 12,656元 偽造之10

8年7月26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2,80

0 元 之 轉

帳 明 細 1

紙（均已

扣案）

他字卷2

第19頁

人民幣2,40

0元【以108

年7月26日

新臺幣對人

民幣之匯率

（ 1 ： 4.5

2）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10,896

元】

他字卷 2

第21頁

1,760元

8 108年7月

31日

買微信號，

15個

19,068元 偽造之10

8年7月31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4,2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2

第43頁

人民幣3,60

0元【以108

年7月31日

新臺幣對人

民幣之匯率

（ 1 ： 4.5

2）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16,272

元】

他字卷第

45頁

2,796元

9 108年8月

1日

買微信號，

10個

12,710元 偽造之10

8年 8月 1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2,80

他字卷2

第51頁

人民幣2,40

0元【以108

年8月1日新

臺幣對人民

幣 之 匯 率

（ 1 ： 4.5

他字卷 2

第53頁

1,862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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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2）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10,848

元】

10 108年8月

1日

買微信號，

10個

12,710元 偽造之10

8年 8月 1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2,8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2

第55頁

人民幣2,40

0元【以108

年8月1日新

臺幣對人民

幣 之 匯 率

（ 1 ： 4.5

2）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10,848

元】

1,862元

11 108年8月

5日

小 米 NOTE

7，10支

69,900元 偽造之10

8年 8月 5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各1紙

他字卷2

第63、65

頁

新臺幣58,0

00元

他字卷 2

第75頁

11,900元

12 108年8月

5日

三星A30，1

5支

104,850元 偽造之10

8年 8月 5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各1紙

他字卷2

第63、67

頁

新臺幣93,0

00元

他字卷 2

第75、77

頁

11,850元

13 108年8月

5日

OPPO AX5

S，10支

79,900元 偽造之10

8年 8月 5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各1紙

他字卷2

第63、71

頁

新臺幣43,5

00元

他字卷 2

第75頁

36,400元

14 108年8月

6日

買華為Y9，

10支

79,900元 偽造之10

8年 8月 5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各1紙

他字卷2

第73頁

新臺幣51,0

00元

他字卷 2

第75頁

28,900元

15 108年8月

6日

買微信號 12,544元 偽造之10

8年 8月 6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他字卷2

第83頁

人民幣2,40

0元【以108

年8月5日新

臺幣對人民

他字卷 2

字85頁

1,7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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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造之人

民幣2,80

0 元 轉 帳

明 細 各 1

紙（均已

扣案）

幣 之 匯 率

（ 1 ： 4.4

9）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10,776

元】

16 108年8月

8日

中國門號充

值，10門

4,470元 偽造之10

8年 8月 8

日請款單

1 紙 及 中

國信託銀

行匯款申

請書1紙

他字卷2

第87頁

人民幣 100

元【以 108

年8月8日新

臺幣對人民

幣 之 匯 率

（ 1 ： 4.4

7）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447元】

他字卷 2

第85頁

4,023元

17 108年8月

8日

買 微 信 號

實，30個

37,548元 偽造之10

8年 8月 8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8,4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2

第91頁

人民幣4,80

0元、2,400

元【以 108

年8月6日、

8日新臺幣

對人民幣之

匯率（1：

4.48 、 1：

4.47 ） 計

算，折合共

計新臺幣3

2,232元】

他字卷 2

第93頁

5,316元

18 108年8月

13日

買微信號，

34個

42,270元 偽造之10

8年8月13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9,52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2

字99頁

人民幣3,60

0元、4,560

元【以 108

年8月13日

新臺幣對人

民幣之匯率

（ 1 ： 4.4

4）計算，

折合為

新臺幣36,2

30元】

他字卷 2

第101頁

6,040元

19 108年8月

14日

買 中 國 門

號，30門

43,008元 偽造之10

8年8月14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9,6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他字卷2

第107頁

人民幣6,40

0元【以108

年8月14日

新臺幣對人

民幣之匯率

（ 1 ： 4.4

8）計算，

折合為新臺

他字卷 2

第109頁

14,336元

01

(續上頁)

第十五頁



（均已扣

案）

幣 28,672

元】

20 108年8月

20日

買微信號，

20個

24,920元 偽造之10

8年8月20

日 請 款

單；及變

造之人民

幣 5,600

元轉帳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2

第135頁

人民幣4,80

0元【以108

年8月20日

新臺幣對人

民幣之匯率

（ 1 ： 4.4

5）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21,360

元】

他字卷 2

第137頁

3,560元

21 108年8月

20日

易付卡門號

充 值 卡 300

元/個，100

個

30,000元 偽造之10

8年8月20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各1紙

他字卷2

第139頁

0 無 30,000元

22 108年9月

2日

買微信號，

30個

36,870元 偽造之10

8年 9月 2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8,4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起訴書

編號22漏

載）（均

已扣案）

他字卷2

第157頁

人民幣7,20

0元【以108

年9月2日新

臺幣對人民

幣 之 匯 率

（ 1 ： 4.3

9）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31,608

元】

他字卷 2

第159頁

5,262元

23 108年9月

5日

林語彤、陳

遠、楊浩仁

之108年8月

份薪資

350,000元 偽造之10

8年8月份

薪資明細

1 紙 （ 其

上記載林

語彤、陳

遠、楊浩

仁之薪資

金額分別

為 250,00

0元、40,

000元、6

0,000

元）

他字卷2

第177頁

新臺幣340,

000 （林語

彤、陳遠、

楊浩仁之實

際支出薪資

金額分別為

250,000

元、40,000

元、60,000

元）

10,000元

24 108年9月中國門號充10,200元 偽造之10他字卷2 0 10,20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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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值，34門 8年 9月 5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各1紙

第179頁

25 108年9月

6日

買微信號，

20個

24,584元 偽造之10

8年 9月 6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5,6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2

第187頁

人民幣4,80

0元【以108

年9月6日新

臺幣對人民

幣 之 匯 率

（ 1 ： 4.3

9）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21,072

元】

他字卷 2

第189頁

3,512元

26 108年9月

11日

買微信號，

10個

12,292元 偽造之10

8年9月11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2,8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2

第197頁

人民幣2,40

0元【以108

年9月11日

新臺幣對人

民幣之匯率

（ 1 ： 4.3

9）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10,536

元】

他字卷 2

第199頁

1,756元

27 108年9月

23日

三 星 A30 空

機

68,500元 偽造之10

8年9月20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各1紙

他字卷2

第225頁

0 無 68,500元

28 108年9月

23日（起

訴書附表

一編號28

誤載為10

8年9月25

日）

買微信號,

20個

24,528元 偽造之10

8年9月25

日 請 款

單；及變

造之人民

幣 5,600

元轉帳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2

第227頁

人民幣4,80

0元【以108

年9月23日

新臺幣對人

民幣之匯率

（ 1 ： 4.3

8）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21,024

元】

他字卷 2

第229頁

3,504元

29 108年9月

25日

買微信號，

30個

36,792元 偽造之10

8年9月25

日請款單

他字卷2

第231頁

0 無 36,792元

01

(續上頁)

第十七頁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8,4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30 108年9月

25日

三星J6，20

支

114,000元 偽造之10

8年9月25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各1紙

他字卷2

第233頁

0 無 114,000元

31 108年9月

26日

OPPO AX7，

16支

99,200元 偽造之10

8年9月26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款申請書

各1紙

他字卷2

第239頁

0 無 99,200元

32 108年9月

26日

買微信號，

30個（起訴

書附表編號

32誤載為20

個）

36,792元 偽造之10

8年9月26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8,4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2

字241頁

0 無 36,792元

33 108年9月

27日

買微信號，

20個

24,416元 偽造之10

8年9月27

日請款單

1 紙 ； 及

變造之人

民幣5,60

0 元 轉 帳

明 細 1 紙

（均已扣

案）

他字卷2

第243頁

人民幣4,80

0元【以108

年9月27日

新臺幣對人

民幣之匯率

（ 1 ： 4.3

6）計算，

折合為新臺

幣 20,928

元】

他字卷 2

第245頁

3,488元

34 108年9月

27日

空機華為Y

9，10支

70,000元 偽造之10

8年9月27

日請款單

及中國信

託銀行匯

他字卷2

第247頁

0 無 70,00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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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款申請書

各1紙

　　　　　　　　　　　　　　　　　　　　　　　　　　　　　合　　計 932,307元

編

號

付　款

日　期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

列 （ C ） 、

（D）差額】
項目及數量 金額（C） 不實憑證 卷證出處 金額（D） 卷證出處

1 108 年 5

月31日

商務中心物

品租賃及清

潔 費 （ 30

天）

16,762元 偽造之 108

年5月31中

國信託銀行

匯款申請書

1紙（收款

人：法孚國

際（股）公

司）

他 字 卷 1

第73頁

0 無 16,762元

2 108 年 6

月4日

鼎泰豐鮮肉

粽子禮盒

5,100元 偽造之 108

年6月4日中

國信託銀行

匯款申請書

1紙（收款

人：鼎泰豐

小 吃 店

（ 股 ） 公

司）

他 字 卷 1

第83頁

0 無 5,100元

3 108 年 6

月18日

三星A20*手

機20支

100,000元 偽造之 108

年6月18中

國信託銀行

匯款申請書

1紙（收款

人：立言通

訊 有 限 公

司）

他 字 卷 1

第85頁

34,000元 他 字 卷 1

第87頁

66,000元

4 108 年 6

月24日

業務公務設

備 -PHONE-

紅 米 7*20

支/OPPO AX

7*5支

100,000元 偽造之 108

年6月24日

中國信託銀

行匯款申請

書1紙（收

款人：全虹

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他 字 卷 1

第89頁

0 無 100,000元

5 108 年 7

月3日

辦公室6月

份 電 信 費

（公務手機

4g流量10門

*$633）

6,330元 變造之遠傳

電信繳費通

知1紙

他 字 卷 1

第97頁

0 無 6,3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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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8 年 7

月3日

7月份初二

拜拜供品

1,803元 變造之全聯

福利中心電

子發票證明

聯1紙（108

年 07-08

月，00-000

00000）

他 字 卷 1

第99頁

593元 他 字 卷 1

第101頁

1,210元

7 108 年 7

月3日

辦公室文具

用品（清潔

用品、吸塵

器 、 碎 紙

機、電風扇

*6支、文具

用品、網絡

線等）

26,890元 變造之MOMO

電子發票開

立通知1紙

（108年05-

06月，00-0

0000000）

他 字 卷 1

第103頁

18,329元 他 字 卷 1

第105、1

07 、 10

9、111頁

8,561元

8 108 年 7

月3日

公司用保險

箱

6,000元 變造之電子

發票整合服

務平台電子

發票證明聯

1紙（108年

07-08月，0

0-0000000

0）

他 字 卷 1

第113頁

3,998元 他 字 卷 1

第115頁

2,002元

9 108 年 7

月8日

華為Y9 77,000元 偽造之 108

年7月8日中

國信託銀行

匯款申請書

1紙（收款

人：詠安通

信行）

他 字 卷 1

第129頁

0 無 77,000元

10 108 年 7

月10日

三星J6 70,905元 偽造之 108

年7月10日

中國信託銀

行匯款申請

書1紙（收

款人：全虹

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他 字 卷 1

第131頁

0 無 70,905元

11 108 年 7

月 16 日

（ 起 訴

書 附 表

二編號1

1誤載為

108 年 7

7月份初十

六拜拜供品

990元 變造之家樂

福電子發票

證明聯1紙

（108年07-

08月，00-0

0000000）

他 字 卷 1

第135頁

810元 他 字 卷 1

第137頁

18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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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民國/新臺幣)

月 17

日）

12 108 年 7

月26日

7月份慶生

會（炸雞桶

6 個 、 飲

料）

5,200元 變造之拿坡

里披薩炸雞

電子發票證

明聯（ 108

年 07-08

月，00-000

00000）

他 字 卷 1

第139頁

3,200元 他 字 卷 1

第141頁

2,000元

13 108 年 8

月15日

辦公室7月

份電信費

32,389元 變造之遠傳

電信繳費通

知1紙；及

真實之便利

商店繳費明

細2紙

他 字 卷 1

第155頁

12,189元 他 字 卷 1

第157頁

20,000元

　　　　　　　　　　　　　　　　　　　　　　　　　　　合　　　計  376,050元

編

號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

（E）、（F）

差額】

備　　　　註

日期 原因 金額（E） 金額（F） 卷證出處

1 108 年 10

月2日

支 付 返

利金額

200,000元 100,000元 訴字卷一第1

47、148頁

100,000元

2 108 年 10

月3日

採 購 公

務手機

200,000元 398,000 元

(吳漢祥代

墊 198,000

元）

訴字卷一第1

49頁

0元 購買76支手機

填補先前浮報

手機

　　　　　　　　　　　　　　　　合　　　計 100,00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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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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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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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37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語彤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徐盈竹律師
            魯忠軒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9日所為111年度訴字第122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林語彤所犯之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林語彤經檢察官起訴①以起訴書附表一、二、三所示浮報支出、不檢附原始憑證、侵占零用金方式，侵占告訴人騰翔數位科技有限公司款項共計新臺幣（下同）140萬8,357元，及以起訴書附表四所示人頭員工之名義，向告訴人詐領薪資，復偽造不實匯款申請書、編製不實支出報表、支付憑證、請款單據而行使之，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第2項之偽造、盜用印文罪；②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對客戶提供回饋返利，致告訴人額外支出起訴書附表五所示返利金額，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③侵占告訴人轉租停車位之租金，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④偽造告訴人之解除委任書而行使之，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原審經審理後，就上開①部分，認被告侵占原判決附表一、二、三「差額」欄所示款項共140萬8,357元，及偽造不實匯款申請書、請款單、變造不實電磁紀錄而行使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重論以業務侵占罪，並說明被告侵占上開款項之行為，與背信罪之要件不符；又被告以人頭員工之名義，向告訴人詐領原判決附表四所示薪資，及虛偽填載人事資料表、薪資發放明細之行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重論以詐欺取財罪，與前開業務侵占罪部分予以分論併罰；另就上開②、③、④部分，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嗣檢察官未上訴，僅被告提起上訴；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明示其僅就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上訴，至於原判決關於「詐欺取財罪部分」及「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沒收部分」，均不在上訴範圍，亦不再爭執先前上訴時，就業務侵占罪之沒收部分所提出之主張（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0頁、第214頁至第215頁）。依據首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至於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沒收」、「詐欺取財罪」、「無罪」部分之認定，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經原審認定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沒收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為便於檢視、理解案情，爰於實體部分臚列記載原判決關於本院審理範圍（即業務侵占罪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被告自民國108年5月27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擔任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7樓之告訴人公司總經理，負責綜理告訴人公司之經營事宜，而呂曉雯為該公司之行政管理部主任【其所涉偽造文書等犯行，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7187號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吳漢祥則擔任市場部副理。被告、呂曉雯、吳漢祥（未據起訴）均明知告訴人公司未曾支出如附表一編號2、21、24、27、29、30至32、34及附表二編號1、2、4、5、9、10「不實支出內容」欄所示項目及金額，亦僅支出如附表一編號1、3至20、22、23、25、26、28、33、附表二編號3、6至8、11至13及附表三編號1、2「實際支出內容」欄所示金額之款項，竟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共同基於業務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行使變造準文書、偽造印章、印文等犯意聯絡，由被告取得如「附表一編號2、21、24、27、29、30至34及附表二編號1、2、4、5、9、10『不實支出內容』欄」、「附表一編號1、3至20、22、23、25、26、28、33、附表二編號3、6至8、11至13及附表三編號1『差額』欄」所示金額之款項共計1,408,357元並侵占入己；嗣因告訴人公司之關係企業Tale Vale Technology Co.,Ltd.(下稱Tale Vale公司)表示將派員查核騰翔公司帳務，其等為隱瞞上開侵占情事，先利用不知情之告訴人公司經理特助陳遠、員工黃宜萱，至不詳地點、由不詳之人，先後偽刻「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收付款之章」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各1枚，再於不詳時地，由呂曉雯在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空白表格中，自行填載「日期」、「匯入銀行名稱」、「收款人戶名」、「收款人帳號」、「匯款金額」欄等匯款資訊，並蓋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而偽造不實之附表一編號2、4、6、11至14、16、21、24、27、30、31、34及附表二編號1至4、9、10「不實憑證」欄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又於不詳時地，由呂曉雯或吳漢祥在告訴人公司請款單之空白表格中，自行填載「申請日期」、「摘要」、「總計金額」、「付款日」、「付款方式」等請款資訊，而偽造不實之附表一編號1至22、24至34「不實憑證」欄所示「騰翔公司請款單」；及由呂曉雯或不詳之人，於不詳時地，透過電腦設備，修改由網路下載或經掃描後之電信公司繳費通知、電子發票證明聯或開立通知及吳漢祥所提供之銀行轉帳明細之電子檔所示金額，而變造如附表一編號1、3、5、7至10、15、17至20、22、25、26、28、29、32、33「不實憑證」欄所示「人民幣轉帳明細」、附表二編號5至8、11至13「不實憑證」欄所示「遠傳電信繳費通知書」、「電子發票開立通知」、「電子發票證明聯」等電磁紀錄，用以表示告訴人公司確有支出如附表一、二「不實支出內容」欄所示項目、數量及金額，再將上開偽造之「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騰翔公司請款單」及列印變造後之電磁記錄，提供予Tale Vale公司，供其查核告訴人公司帳務時使用，而以此方式行使偽造、變造之上開不實憑證，足生損害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佑珊及Tale Vale公司管理告訴人公司營運事務之正確性（不實支出內容、實際支出內容及差額，詳如附表一、二、三所示）。
二、原審之論罪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至於公訴意旨漏未論及同法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容有未洽，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附表二已載明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且經原審當庭諭知此部分罪名（訴字卷三第188頁），而無礙被告之防禦權行使，復經被告及其辯護人就上開法條、事實等一併為實質上之辯論，及此部分與前開論罪科刑之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併予審理。
（二）被告偽造「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收付款之章」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各1枚及偽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等行為，係表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簡佑珊意思表示之意，而其多次蓋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侵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簡佑珊之法益，各行為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又被告前開偽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印文，為其偽造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部分行為；其偽造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低度行為，為其後以該文書提供予告訴人公司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三）被告先後多次業務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行使變造準文書等犯行，時間緊接，各犯罪構成要件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均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四）被告各次偽造私文書、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變造準文書之低度行為，均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均不另論罪。
（五）被告以一行為同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業務侵占罪論處。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認定被告成立累犯之前案犯罪時間均為97年間，僅因偵辦時間不同，致經法院以不同案件判刑，可見前案與本案之犯罪時間相隔逾10年，應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坦承犯行不諱，雖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然被告已全數繳回原判決認定其犯業務侵占罪之犯罪所得140萬8,357元，顯有悔意，且其育有2名兒子，如入監服刑，勢將面臨骨肉分離之痛，原審量刑過重，請求撤銷改判得易科罰金之刑等情。
（二）本院之認定
　　1.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⑴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刑法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是否成立累犯，係以本案行為是否係在前案「徒刑執行完畢日」或「赦免日」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及再犯是否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斷，並非以本案行為日與前案「犯罪日期」是否在5年以內作為認定標準；又累犯之加重，係因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須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應由法院依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犯罪之一切情狀暨所應負擔之罪責，裁量有無加重其刑之必要。
　　⑵本件被告前因①於97年10月間，擔任電訊企業社負責人，係經辦行動電話門號賺取佣金之電信業者，因缺錢花用，變造李筱琪先前委託其申辦行動電話門號所交付之身分證影本，並冒用李筱琪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向電信公司詐得門號SIM卡及佣金，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98年度中簡字第369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嗣因撤回上訴，於99年1月27日判決確定；②於97年10月至12月間，於不同日期，分別變造多人之身分證影本，並冒用各該人之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詐得電信公司給付之佣金等財物，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詐欺取財罪），共8罪，經臺中地院以99年度簡字第531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月（1罪）、2月（1罪）、4月（共6罪），如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1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嗣因撤回上訴，於99年10月7日判決確定；③於97年間，變造其透過網路購得之「謝佩樺」身分證影本，並冒用「謝佩樺」之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向電信公司詐得門號SIM卡及佣金，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詐欺取財罪），經臺中地院以104年度中簡字第163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於105年3月21日判決確定。嗣經臺中地院就上開①至③案件所科之刑，以105年度聲字第216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於105年7月29日因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下稱前案）等情，此有上開判決、裁定（見訴字卷三第13頁至第45頁）、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足認被告於108年5月至10月間，擔任告訴人公司總經理期間，以原判決認定之方式，侵占原判決附表一、二、三「差額」欄所示款項之行為，係在前案徒刑執行完畢日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且本案所犯屬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是檢察官主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成立累犯等情（見起訴書第1頁、第7頁），應屬有據。
　　⑶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考量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係為圖一己私利，利用擔任告訴人公司總經理職務，綜理公司營運事務之機會，侵占公司款項，及指示員工偽造、變造相關單據、電磁紀錄，與其所為前案犯行，係在擔任電信電訊企業社負責人期間，冒名申辦門號詐得財物之行為，均係利用擔任企業社負責人、公司總經理等管理職務之機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偽造文書等不法手段獲取財物。足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類型、罪質，均與成立累犯之前案甚為相似；且本案犯罪時間（108年5月至10月間）與前案「執行完畢日」（105年7月29日）相隔非久，顯見被告未因前案經法院論處罪刑及執行完畢而記取教訓，猶未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而為本案犯行，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以本案犯罪情節而言，就其所為本案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不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而有加重必要。是檢察官主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起訴書第7頁，訴字卷三第223頁，本院卷第230頁），核屬有據，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人主張前案犯行均係於同一時期所犯，且前案與本案犯罪日期相隔多年，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詞（見本院卷第172頁、第229頁、第231頁），當非可採。　　
　　2.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件被告時值壯年，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為圖一己私利，利用擔任告訴人公司之總經理職務期間，侵占公司財物，並指示員工偽造文書，犯罪期間非短，侵占金額非微，要難認其犯罪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本案犯罪情節觀之，亦無科以所犯罪名經減刑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參酌前揭所述，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至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繳回犯罪所得、家庭狀況等，均僅屬量刑審酌之事項（業經本院予以審酌，詳後述），無從據以認定本案有顯可憫恕之情狀。
　　3.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就被告所為業務侵占罪部分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原審時否認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坦承此部分犯行不諱（見本院卷第141頁、第222頁至第229頁），並將原判決認定其因業務侵占犯行所獲犯罪所得140萬8,537元全數繳回，此有被告繳交犯罪所得資料單、本院收據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7頁、第169頁）；原審雖未及審酌，然此既屬涉及科刑之事項，本於覆審制下，仍應由本院予以審究。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予撤銷改判。
　　4.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時值壯年，擔任告訴人公司之總經理職務，顯深受告訴人公司之信賴，然其未善盡職責經營公司業務，反而利用綜理公司經營事宜之職務機會，以原判決認定之方式，侵占告訴人公司款項及指示員工偽造文書，犯罪期間非短，侵占金額非微，所為非僅足生損害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佑珊、Tale Vale公司管理告訴人公司營運事務之正確性，亦致告訴人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失，所為實值非難。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時均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期間，終已坦承犯行不諱，表示有與告訴人公司和解之意願，因告訴人公司負責人未到庭而無法成立和解（見本院卷第55頁、第141頁、第135頁），嗣被告已將本案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140萬8,537元全數繳回並表悔悟等犯後態度。另被告自陳具有高職畢業之學歷，目前在丈夫開設之公司擔任助理工作，未支領固定薪資，生活費由丈夫提供，及其已婚，育有2名現分別就讀高中、大學之兒子，目前與丈夫、2名兒子同住，無需扶養他人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49頁、第229頁）。再被告除上述成立累犯之前案外，另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法院判刑確定之品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併參告訴人公司負責人、告訴代理人於原審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至於被告雖請求改判得易科罰金之刑；然依前所述，被告所犯業務侵占罪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處斷刑為有期徒刑7月以上，且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自無從宣告得易科罰金之刑。 
　　5.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判決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所為業務侵占犯行之犯罪所得總計為140萬8,357元，因未據扣案，依首揭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等旨（見原判決第22頁）。此部分固非本院審理範圍；惟依前所述，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將此部分犯罪所得全數繳回，檢察官於執行時應併予注意，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爾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嘉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第1項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


號

		付　　款
日　　期
（民國）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A)、(B)差額，新臺幣】



		


		


		項目及數量

		金額（A）
（新臺幣）

		不實憑證

		卷證出處

		金　 額(B)

		卷證出處

		




		1

		108年7月9日

		買微信號，23個

		12,008元

		偽造之108年7月9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645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197頁

		人民幣230元、115元【以108年7月9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5）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57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

		他字卷1第199頁

		10,438元





		2

		108年7月10日

		6s，20支

		157,872元

		偽造之108年7月10日請款單（起訴書附表編號2漏載）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起訴書附表編號2誤載為匯款明細）各1紙

		他字卷1第201頁

		0

		無

		157,872元



		3

		108年7月19日

		買微信號，20個

		12,258元

		偽造之108年7月19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7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221頁

		人民幣1,150元【以108年7月19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4）計算，折合為新臺幣5,221元】

		他字卷1第223頁

		7,037元



		4

		108年7月22日

		買i7 ，9支

		98,820元

		偽造之108年7月22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1第225頁

		新臺幣72,987

		他字卷1第227頁

		25,833元



		5

		108年7月23日

		買微信，20個

		20,884元

		偽造之108年7月23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4,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229頁

		人民幣2,200元【以108年7月2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9,944元】

		他字卷1第231頁

		10,940元



		6

		108年7月23日

		買i6，10支；買i7，30支

		364,220元

		偽造之108年7月23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3頁

		新臺幣269,412

		他字卷2第5至9頁

		94,808元



		7

		108年7月26日

		買微信號

		12,656元

		偽造之108年7月2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之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9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7月26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96元】

		他字卷2第21頁

		1,760元



		8

		108年7月31日

		買微信號，15個

		19,068元

		偽造之108年7月3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4,2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43頁

		人民幣3,600元【以108年7月3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6,272元】

		他字卷第45頁

		2,796元



		9

		108年8月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71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51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48元】

		他字卷2第53頁

		1,862元



		10

		108年8月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71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55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48元】

		


		1,862元



		11

		108年8月5日

		小米NOTE7，10支

		6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65頁

		新臺幣58,0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11,900元



		12

		108年8月5日

		三星A30，15支

		104,85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67頁

		新臺幣93,000元

		他字卷2第75、77頁

		11,850元



		13

		108年8月5日

		OPPO AX5S，10支

		7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71頁

		新臺幣43,5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36,400元



		14

		108年8月6日

		買華為Y9，10支

		7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73頁

		新臺幣51,0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28,900元



		15

		108年8月6日

		買微信號

		12,544元

		偽造之108年8月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各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83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5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776元】

		他字卷2字85頁

		1,768元



		16

		108年8月8日

		中國門號充值，10門

		4,470元

		偽造之108年8月8日請款單1紙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

		他字卷2第87頁

		人民幣100元【以108年8月8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7）計算，折合為新臺幣447元】

		他字卷2第85頁

		4,023元



		17

		108年8月8日

		買微信號實，30個

		37,548元

		偽造之108年8月8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91頁

		人民幣4,800元、2,400元【以108年8月6日、8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8、1：4.47）計算，折合共計新臺幣32,232元】

		他字卷2第93頁

		5,316元





		18

		108年8月13日

		買微信號，34個

		42,27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3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9,52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字99頁

		人民幣3,600元、4,560元【以108年8月1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4）計算，折合為
新臺幣36,230元】

		他字卷2第101頁

		6,040元



		19

		108年8月14日

		買中國門號，30門

		43,008元

		偽造之108年8月14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9,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07頁

		人民幣6,400元【以108年8月14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8）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8,672元】

		他字卷2第109頁

		14,336元



		20

		108年8月20日

		買微信號，20個

		24,920元

		偽造之108年8月20日請款單；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35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8月20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5）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360元】

		他字卷2第137頁

		3,560元



		21

		108年8月20日

		易付卡門號充值卡300元/個，100個

		30,0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20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139頁

		0

		無

		30,000元



		22

		108年9月2日

		買微信號，30個

		36,87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起訴書編號22漏載）（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57頁

		人民幣7,200元【以108年9月2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31,608元】

		他字卷2第159頁

		5,262元



		23

		108年9月5日

		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108年8月份薪資

		350,0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份薪資明細1紙（其上記載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薪資金額分別為250,000元、40,000元、60,000元）

		他字卷2第177頁

		新臺幣340,000（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實際支出薪資金額分別為250,000元、40,000元、60,000元）

		


		10,000元



		24

		108年9月5日

		中國門號充值，34門

		10,2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179頁

		0

		


		10,200元



		25

		108年9月6日

		買微信號，20個

		24,584元

		偽造之108年9月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87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6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072元】

		他字卷2第189頁

		3,512元



		26

		108年9月1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2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1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97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9月1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536元】

		他字卷2第199頁

		1,756元



		27

		108年9月23日

		三星A30空機

		68,5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0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25頁

		0

		無

		68,500元



		28

		108年9月23日（起訴書附表一編號28誤載為108年9月25日）

		買微信號,
20個

		24,528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27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2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8）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024元】

		他字卷2第229頁

		3,504元



		29

		108年9月25日

		買微信號，30個

		36,7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31頁

		0

		無

		36,792元



		30

		108年9月25日

		三星J6，20支

		114,0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33頁

		0

		無

		114,000元



		31

		108年9月26日

		OPPO AX7，16支

		99,2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6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39頁

		0

		無

		99,200元



		32

		108年9月26日

		買微信號，30個（起訴書附表編號32誤載為20個）

		36,7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2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字241頁

		0

		無

		36,792元



		33

		108年9月27日

		買微信號，20個

		24,416元

		偽造之108年9月27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43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27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6）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0,928元】

		他字卷2第245頁

		3,488元



		34

		108年9月27日

		空機華為Y9，10支

		70,0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7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47頁

		0

		無

		70,000元



		　　　　　　　　　　　　　　　　　　　　　　　　　　　　　合　　計

		


		


		


		


		


		


		


		932,307元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編號

		付　款
日　期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C）、（D）差額】



		


		


		項目及數量

		金額（C）

		不實憑證

		卷證出處

		金額（D）

		卷證出處

		




		1

		108年5月31日

		商務中心物品租賃及清潔費（30天）

		16,762元

		偽造之108年5月31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法孚國際（股）公司）

		他字卷1第73頁

		0

		無

		16,762元



		2

		108年6月4日

		鼎泰豐鮮肉粽子禮盒

		5,1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4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鼎泰豐小吃店（股）公司）

		他字卷1第83頁

		0

		無

		5,100元



		3

		108年6月18日

		三星A20*手機20支

		100,0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18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立言通訊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85頁

		34,000元

		他字卷1第87頁

		66,000元



		4

		108年6月24日

		業務公務設備-PHONE-紅米7*20支/OPPO AX7*5支

		100,0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24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89頁

		0

		無

		100,000元



		5

		108年7月3日

		辦公室6月份電信費（公務手機4g流量10門*$633）

		6,330元

		變造之遠傳電信繳費通知1紙

		他字卷1第97頁

		0

		無

		6,330元



		6

		108年7月3日

		7月份初二拜拜供品

		1,803元

		變造之全聯福利中心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99頁

		593元

		他字卷1第101頁

		1,210元



		7

		108年7月3日

		辦公室文具用品（清潔用品、吸塵器、碎紙機、電風扇*6支、文具用品、網絡線等）

		26,890元

		變造之MOMO電子發票開立通知1紙（108年05-06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03頁

		18,329元

		他字卷1第105、107、109、111頁

		8,561元



		8

		108年7月3日

		公司用保險箱

		6,000元

		變造之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13頁

		3,998元

		他字卷1第115頁

		2,002元



		9

		108年7月8日

		華為Y9

		77,000元

		偽造之108年7月8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詠安通信行）

		他字卷1第129頁

		0

		無

		77,000元



		10

		108年7月10日

		三星J6

		70,905元

		偽造之108年7月10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131頁

		0

		無

		70,905元



		11

		108年7月16日（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誤載為108年7月17日）

		7月份初十六拜拜供品

		990元

		變造之家樂福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35頁

		810元

		他字卷1第137頁

		180元



		12

		108年7月26日

		7月份慶生會（炸雞桶6個、飲料）

		5,200元

		變造之拿坡里披薩炸雞電子發票證明聯（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39頁

		3,200元

		他字卷1第141頁

		2,000元



		13

		108年8月15日

		辦公室7月份電信費

		32,389元

		變造之遠傳電信繳費通知1紙；及真實之便利商店繳費明細2紙

		他字卷1第155頁

		12,189元

		他字卷1第157頁

		20,000元



		　　　　　　　　　　　　　　　　　　　　　　　　　　　合　　　計 

		


		


		


		


		


		


		


		376,050元







附表三：（民國/新臺幣)
		編
號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E）、（F）差額】

		備　　　　註



		


		日期

		原因

		金額（E）

		金額（F）

		卷證出處

		


		




		1

		108年10月2日

		支付返利金額

		200,000元

		100,000元

		訴字卷一第147、148頁

		100,000元

		




		2

		108年10月3日

		採購公務手機

		200,000元

		398,000元(吳漢祥代墊198,000元）

		訴字卷一第149頁

		0元

		購買76支手機填補先前浮報手機



		　　　　　　　　　　　　　　　　合　　　計

		


		


		


		


		


		100,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37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語彤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徐盈竹律師

            魯忠軒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

國113年10月29日所為111年度訴字第122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33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林語彤所犯之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

    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

    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

    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

    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林語彤經檢察官起訴①

    以起訴書附表一、二、三所示浮報支出、不檢附原始憑證、

    侵占零用金方式，侵占告訴人騰翔數位科技有限公司款項共

    計新臺幣（下同）140萬8,357元，及以起訴書附表四所示人

    頭員工之名義，向告訴人詐領薪資，復偽造不實匯款申請書

    、編製不實支出報表、支付憑證、請款單據而行使之，涉犯

    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

    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

    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第2項之偽造、盜

    用印文罪；②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對客戶提供回饋返利

    ，致告訴人額外支出起訴書附表五所示返利金額，涉犯刑法

    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③侵占告訴人轉租停車位之租金，

    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342條第1項之

    背信罪；④偽造告訴人之解除委任書而行使之，涉犯刑法第2

    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原審經審理後，就上

    開①部分，認被告侵占原判決附表一、二、三「差額」欄所

    示款項共140萬8,357元，及偽造不實匯款申請書、請款單、

    變造不實電磁紀錄而行使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

    業務侵占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

    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依想像競合之規定，

    從重論以業務侵占罪，並說明被告侵占上開款項之行為，與

    背信罪之要件不符；又被告以人頭員工之名義，向告訴人詐

    領原判決附表四所示薪資，及虛偽填載人事資料表、薪資發

    放明細之行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

    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依想像競

    合之規定，從重論以詐欺取財罪，與前開業務侵占罪部分予

    以分論併罰；另就上開②、③、④部分，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不

    足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嗣檢察官未上訴，僅被

    告提起上訴；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明示其僅就原判決關

    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上訴，至於原判決關於「詐欺取財

    罪部分」及「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沒收部分

    」，均不在上訴範圍，亦不再爭執先前上訴時，就業務侵占

    罪之沒收部分所提出之主張（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0頁、

    第214頁至第215頁）。依據首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

    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至於原判決關於「業務

    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沒收」、「詐欺取財罪」、

    「無罪」部分之認定，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經原審認定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沒

    收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

    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為便於檢視、理解案情，爰

    於實體部分臚列記載原判決關於本院審理範圍（即業務侵占

    罪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被告自民國108年5月27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擔任址設臺

    北市○○區○○路000號7樓之告訴人公司總經理，負責綜理告訴

    人公司之經營事宜，而呂曉雯為該公司之行政管理部主任【

    其所涉偽造文書等犯行，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

    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7187號為緩起訴處分確

    定】、吳漢祥則擔任市場部副理。被告、呂曉雯、吳漢祥（

    未據起訴）均明知告訴人公司未曾支出如附表一編號2、21

    、24、27、29、30至32、34及附表二編號1、2、4、5、9、1

    0「不實支出內容」欄所示項目及金額，亦僅支出如附表一

    編號1、3至20、22、23、25、26、28、33、附表二編號3、6

    至8、11至13及附表三編號1、2「實際支出內容」欄所示金

    額之款項，竟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共同基於業務侵

    占、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行使變造

    準文書、偽造印章、印文等犯意聯絡，由被告取得如「附表

    一編號2、21、24、27、29、30至34及附表二編號1、2、4、

    5、9、10『不實支出內容』欄」、「附表一編號1、3至20、22

    、23、25、26、28、33、附表二編號3、6至8、11至13及附

    表三編號1『差額』欄」所示金額之款項共計1,408,357元並侵

    占入己；嗣因告訴人公司之關係企業Tale Vale Technology

     Co.,Ltd.(下稱Tale Vale公司)表示將派員查核騰翔公司帳

    務，其等為隱瞞上開侵占情事，先利用不知情之告訴人公司

    經理特助陳遠、員工黃宜萱，至不詳地點、由不詳之人，先

    後偽刻「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收付款之章」及「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各1枚，再於不詳

    時地，由呂曉雯在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空白表格中，

    自行填載「日期」、「匯入銀行名稱」、「收款人戶名」、

    「收款人帳號」、「匯款金額」欄等匯款資訊，並蓋用「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而偽造不實

    之附表一編號2、4、6、11至14、16、21、24、27、30、31

    、34及附表二編號1至4、9、10「不實憑證」欄所示「中國

    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又於不詳時地，由呂曉雯或吳漢祥

    在告訴人公司請款單之空白表格中，自行填載「申請日期」

    、「摘要」、「總計金額」、「付款日」、「付款方式」等

    請款資訊，而偽造不實之附表一編號1至22、24至34「不實

    憑證」欄所示「騰翔公司請款單」；及由呂曉雯或不詳之人

    ，於不詳時地，透過電腦設備，修改由網路下載或經掃描後

    之電信公司繳費通知、電子發票證明聯或開立通知及吳漢祥

    所提供之銀行轉帳明細之電子檔所示金額，而變造如附表一

    編號1、3、5、7至10、15、17至20、22、25、26、28、29、

    32、33「不實憑證」欄所示「人民幣轉帳明細」、附表二編

    號5至8、11至13「不實憑證」欄所示「遠傳電信繳費通知書

    」、「電子發票開立通知」、「電子發票證明聯」等電磁紀

    錄，用以表示告訴人公司確有支出如附表一、二「不實支出

    內容」欄所示項目、數量及金額，再將上開偽造之「中國信

    託銀行匯款申請書」、「騰翔公司請款單」及列印變造後之

    電磁記錄，提供予Tale Vale公司，供其查核告訴人公司帳

    務時使用，而以此方式行使偽造、變造之上開不實憑證，足

    生損害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佑珊及Tale Vale公司管理

    告訴人公司營運事務之正確性（不實支出內容、實際支出內

    容及差額，詳如附表一、二、三所示）。

二、原審之論罪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

      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

      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

      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

      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至於公訴意旨漏未論及同

      法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容有未洽，惟起訴

      書犯罪事實欄所載附表二已載明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且經

      原審當庭諭知此部分罪名（訴字卷三第188頁），而無礙

      被告之防禦權行使，復經被告及其辯護人就上開法條、事

      實等一併為實質上之辯論，及此部分與前開論罪科刑之部

      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

      自應併予審理。

（二）被告偽造「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收付款之章」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各1枚及偽

      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等行

      為，係表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及簡佑珊意思表示之意，而其多次蓋用「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侵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及簡佑珊之法益，各行為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獨立性

      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

      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

      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又

      被告前開偽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

      」印章、印文，為其偽造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部分

      行為；其偽造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低度行為，為其

      後以該文書提供予告訴人公司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均不另論罪。　　

（三）被告先後多次業務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業務上登

      載不實文書、行使變造準文書等犯行，時間緊接，各犯罪

      構成要件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均應論以接續犯

      一罪。

（四）被告各次偽造私文書、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變造準文書

      之低度行為，均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均不另論

      罪。

（五）被告以一行為同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

      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

      、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

      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

      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業務侵占罪論處。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認定被告成立累犯之前案犯罪時

      間均為97年間，僅因偵辦時間不同，致經法院以不同案件

      判刑，可見前案與本案之犯罪時間相隔逾10年，應無依累

      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坦承犯行

      不諱，雖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然被告已全數繳回原判決

      認定其犯業務侵占罪之犯罪所得140萬8,357元，顯有悔意

      ，且其育有2名兒子，如入監服刑，勢將面臨骨肉分離之

      痛，原審量刑過重，請求撤銷改判得易科罰金之刑等情。

（二）本院之認定

　　1.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⑴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

      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刑法第47條第1

      項定有明文。故是否成立累犯，係以本案行為是否係在前

      案「徒刑執行完畢日」或「赦免日」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

      ，及再犯是否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斷，並非以本案行為

      日與前案「犯罪日期」是否在5年以內作為認定標準；又

      累犯之加重，係因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須再延長其

      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應

      由法院依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犯罪之一切情狀

      暨所應負擔之罪責，裁量有無加重其刑之必要。

　　⑵本件被告前因①於97年10月間，擔任電訊企業社負責人，係

      經辦行動電話門號賺取佣金之電信業者，因缺錢花用，變

      造李筱琪先前委託其申辦行動電話門號所交付之身分證影

      本，並冒用李筱琪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向

      電信公司詐得門號SIM卡及佣金，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想像競合犯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

      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經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98年度中簡字第3690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嗣

      因撤回上訴，於99年1月27日判決確定；②於97年10月至12

      月間，於不同日期，分別變造多人之身分證影本，並冒用

      各該人之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詐得電信公

      司給付之佣金等財物，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

      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詐欺取財罪），共8罪，經臺中

      地院以99年度簡字第531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月（1

      罪）、2月（1罪）、4月（共6罪），如易科罰金，均以1,

      000元折算1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如易科罰金，

      以1,000元折算1日，嗣因撤回上訴，於99年10月7日判決

      確定；③於97年間，變造其透過網路購得之「謝佩樺」身

      分證影本，並冒用「謝佩樺」之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

      電話門號，向電信公司詐得門號SIM卡及佣金，犯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詐欺取

      財罪），經臺中地院以104年度中簡字第1631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於105年

      3月21日判決確定。嗣經臺中地院就上開①至③案件所科之

      刑，以105年度聲字第216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

      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於105年7月29

      日因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下稱前案）等情，此有上開判決

      、裁定（見訴字卷三第13頁至第45頁）、法院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參。足認被告於108年5月至10月間，擔任告訴人公

      司總經理期間，以原判決認定之方式，侵占原判決附表一

      、二、三「差額」欄所示款項之行為，係在前案徒刑執行

      完畢日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且本案所犯屬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是檢察官主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成立累犯等情（

      見起訴書第1頁、第7頁），應屬有據。

　　⑶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考量被告所為本案犯行

      ，係為圖一己私利，利用擔任告訴人公司總經理職務，綜

      理公司營運事務之機會，侵占公司款項，及指示員工偽造

      、變造相關單據、電磁紀錄，與其所為前案犯行，係在擔

      任電信電訊企業社負責人期間，冒名申辦門號詐得財物之

      行為，均係利用擔任企業社負責人、公司總經理等管理職

      務之機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偽造文書等不法手

      段獲取財物。足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類型、

      罪質，均與成立累犯之前案甚為相似；且本案犯罪時間（

      108年5月至10月間）與前案「執行完畢日」（105年7月29

      日）相隔非久，顯見被告未因前案經法院論處罪刑及執行

      完畢而記取教訓，猶未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而為本案犯

      行，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以本案犯罪情節而言，就其

      所為本案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不生行為人所受之刑

      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而有加重必要。是檢察官

      主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起訴

      書第7頁，訴字卷三第223頁，本院卷第230頁），核屬有

      據，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人主張前

      案犯行均係於同一時期所犯，且前案與本案犯罪日期相隔

      多年，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詞（見本院卷第172頁

      、第229頁、第231頁），當非可採。　　

　　2.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

      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

      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件被告

      時值壯年，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為圖一己私利，

      利用擔任告訴人公司之總經理職務期間，侵占公司財物，

      並指示員工偽造文書，犯罪期間非短，侵占金額非微，要

      難認其犯罪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本

      案犯罪情節觀之，亦無科以所犯罪名經減刑後之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之情形，參酌前揭所述，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

      定之餘地。至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繳回犯罪所

      得、家庭狀況等，均僅屬量刑審酌之事項（業經本院予以

      審酌，詳後述），無從據以認定本案有顯可憫恕之情狀。

　　3.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就被告所為業務侵占罪部分予以科刑，固

      非無見。惟被告於原審時否認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坦

      承此部分犯行不諱（見本院卷第141頁、第222頁至第229

      頁），並將原判決認定其因業務侵占犯行所獲犯罪所得14

      0萬8,537元全數繳回，此有被告繳交犯罪所得資料單、本

      院收據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7頁、第169頁）；原審雖

      未及審酌，然此既屬涉及科刑之事項，本於覆審制下，仍

      應由本院予以審究。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

      ，應予撤銷改判。

　　4.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時值壯年，擔任告訴

      人公司之總經理職務，顯深受告訴人公司之信賴，然其未

      善盡職責經營公司業務，反而利用綜理公司經營事宜之職

      務機會，以原判決認定之方式，侵占告訴人公司款項及指

      示員工偽造文書，犯罪期間非短，侵占金額非微，所為非

      僅足生損害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佑珊、Tale Vale公

      司管理告訴人公司營運事務之正確性，亦致告訴人公司受

      有財產上損失，所為實值非難。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時均

      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期間，終已坦承犯行不諱，表示

      有與告訴人公司和解之意願，因告訴人公司負責人未到庭

      而無法成立和解（見本院卷第55頁、第141頁、第135頁）

      ，嗣被告已將本案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140萬8,537元全數

      繳回並表悔悟等犯後態度。另被告自陳具有高職畢業之學

      歷，目前在丈夫開設之公司擔任助理工作，未支領固定薪

      資，生活費由丈夫提供，及其已婚，育有2名現分別就讀

      高中、大學之兒子，目前與丈夫、2名兒子同住，無需扶

      養他人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49頁、第229

      頁）。再被告除上述成立累犯之前案外，另因恐嚇取財案

      件，經法院判刑確定之品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參。併參告訴人公司負責人、告訴代理人於原審表示之意

      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至於被告雖

      請求改判得易科罰金之刑；然依前所述，被告所犯業務侵

      占罪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處斷刑為有期徒刑7月以上

      ，且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自無從宣告得易科罰

      金之刑。 

　　5.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

      判決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所為業務侵占犯行之犯罪所得

      總計為140萬8,357元，因未據扣案，依首揭規定宣告沒收

      及追徵等旨（見原判決第22頁）。此部分固非本院審理範

      圍；惟依前所述，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將此部分犯罪

      所得全數繳回，檢察官於執行時應併予注意，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爾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嘉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第1項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  號 付　　款 日　　期 （民國）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A)、(B)差額，新臺幣】   項目及數量 金額（A） （新臺幣） 不實憑證 卷證出處 金　 額(B) 卷證出處  1 108年7月9日 買微信號，23個 12,008元 偽造之108年7月9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645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197頁 人民幣230元、115元【以108年7月9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5）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57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 他字卷1第199頁 10,438元  2 108年7月10日 6s，20支 157,872元 偽造之108年7月10日請款單（起訴書附表編號2漏載）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起訴書附表編號2誤載為匯款明細）各1紙 他字卷1第201頁 0 無 157,872元 3 108年7月19日 買微信號，20個 12,258元 偽造之108年7月19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7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221頁 人民幣1,150元【以108年7月19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4）計算，折合為新臺幣5,221元】 他字卷1第223頁 7,037元 4 108年7月22日 買i7 ，9支 98,820元 偽造之108年7月22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1第225頁 新臺幣72,987 他字卷1第227頁 25,833元 5 108年7月23日 買微信，20個 20,884元 偽造之108年7月23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4,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229頁 人民幣2,200元【以108年7月2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9,944元】 他字卷1第231頁 10,940元 6 108年7月23日 買i6，10支；買i7，30支 364,220元 偽造之108年7月23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3頁 新臺幣269,412 他字卷2第5至9頁 94,808元 7 108年7月26日 買微信號 12,656元 偽造之108年7月2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之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9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7月26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96元】 他字卷2第21頁 1,760元 8 108年7月31日 買微信號，15個 19,068元 偽造之108年7月3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4,2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43頁 人民幣3,600元【以108年7月3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6,272元】 他字卷第45頁 2,796元 9 108年8月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71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51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48元】 他字卷2第53頁 1,862元 10 108年8月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71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55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48元】  1,862元 11 108年8月5日 小米NOTE7，10支 6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65頁 新臺幣58,0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11,900元 12 108年8月5日 三星A30，15支 104,85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67頁 新臺幣93,000元 他字卷2第75、77頁 11,850元 13 108年8月5日 OPPO AX5S，10支 7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71頁 新臺幣43,5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36,400元 14 108年8月6日 買華為Y9，10支 7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73頁 新臺幣51,0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28,900元 15 108年8月6日 買微信號 12,544元 偽造之108年8月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各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83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5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776元】 他字卷2字85頁 1,768元 16 108年8月8日 中國門號充值，10門 4,470元 偽造之108年8月8日請款單1紙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 他字卷2第87頁 人民幣100元【以108年8月8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7）計算，折合為新臺幣447元】 他字卷2第85頁 4,023元 17 108年8月8日 買微信號實，30個 37,548元 偽造之108年8月8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91頁 人民幣4,800元、2,400元【以108年8月6日、8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8、1：4.47）計算，折合共計新臺幣32,232元】 他字卷2第93頁 5,316元  18 108年8月13日 買微信號，34個 42,27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3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9,52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字99頁 人民幣3,600元、4,560元【以108年8月1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4）計算，折合為 新臺幣36,230元】 他字卷2第101頁 6,040元 19 108年8月14日 買中國門號，30門 43,008元 偽造之108年8月14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9,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07頁 人民幣6,400元【以108年8月14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8）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8,672元】 他字卷2第109頁 14,336元 20 108年8月20日 買微信號，20個 24,920元 偽造之108年8月20日請款單；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35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8月20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5）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360元】 他字卷2第137頁 3,560元 21 108年8月20日 易付卡門號充值卡300元/個，100個 30,0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20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139頁 0 無 30,000元 22 108年9月2日 買微信號，30個 36,87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起訴書編號22漏載）（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57頁 人民幣7,200元【以108年9月2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31,608元】 他字卷2第159頁 5,262元 23 108年9月5日 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108年8月份薪資 350,0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份薪資明細1紙（其上記載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薪資金額分別為250,000元、40,000元、60,000元） 他字卷2第177頁 新臺幣340,000（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實際支出薪資金額分別為250,000元、40,000元、60,000元）  10,000元 24 108年9月5日 中國門號充值，34門 10,2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179頁 0  10,200元 25 108年9月6日 買微信號，20個 24,584元 偽造之108年9月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87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6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072元】 他字卷2第189頁 3,512元 26 108年9月1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2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1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97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9月1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536元】 他字卷2第199頁 1,756元 27 108年9月23日 三星A30空機 68,5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0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25頁 0 無 68,500元 28 108年9月23日（起訴書附表一編號28誤載為108年9月25日） 買微信號, 20個 24,528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27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2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8）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024元】 他字卷2第229頁 3,504元 29 108年9月25日 買微信號，30個 36,7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31頁 0 無 36,792元 30 108年9月25日 三星J6，20支 114,0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33頁 0 無 114,000元 31 108年9月26日 OPPO AX7，16支 99,2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6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39頁 0 無 99,200元 32 108年9月26日 買微信號，30個（起訴書附表編號32誤載為20個） 36,7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2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字241頁 0 無 36,792元 33 108年9月27日 買微信號，20個 24,416元 偽造之108年9月27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43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27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6）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0,928元】 他字卷2第245頁 3,488元 34 108年9月27日 空機華為Y9，10支 70,0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7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47頁 0 無 70,000元 　　　　　　　　　　　　　　　　　　　　　　　　　　　　　合　　計        932,307元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編號 付　款 日　期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C）、（D）差額】   項目及數量 金額（C） 不實憑證 卷證出處 金額（D） 卷證出處  1 108年5月31日 商務中心物品租賃及清潔費（30天） 16,762元 偽造之108年5月31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法孚國際（股）公司） 他字卷1第73頁 0 無 16,762元 2 108年6月4日 鼎泰豐鮮肉粽子禮盒 5,1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4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鼎泰豐小吃店（股）公司） 他字卷1第83頁 0 無 5,100元 3 108年6月18日 三星A20*手機20支 100,0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18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立言通訊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85頁 34,000元 他字卷1第87頁 66,000元 4 108年6月24日 業務公務設備-PHONE-紅米7*20支/OPPO AX7*5支 100,0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24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89頁 0 無 100,000元 5 108年7月3日 辦公室6月份電信費（公務手機4g流量10門*$633） 6,330元 變造之遠傳電信繳費通知1紙 他字卷1第97頁 0 無 6,330元 6 108年7月3日 7月份初二拜拜供品 1,803元 變造之全聯福利中心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99頁 593元 他字卷1第101頁 1,210元 7 108年7月3日 辦公室文具用品（清潔用品、吸塵器、碎紙機、電風扇*6支、文具用品、網絡線等） 26,890元 變造之MOMO電子發票開立通知1紙（108年05-06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03頁 18,329元 他字卷1第105、107、109、111頁 8,561元 8 108年7月3日 公司用保險箱 6,000元 變造之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13頁 3,998元 他字卷1第115頁 2,002元 9 108年7月8日 華為Y9 77,000元 偽造之108年7月8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詠安通信行） 他字卷1第129頁 0 無 77,000元 10 108年7月10日 三星J6 70,905元 偽造之108年7月10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131頁 0 無 70,905元 11 108年7月16日（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誤載為108年7月17日） 7月份初十六拜拜供品 990元 變造之家樂福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35頁 810元 他字卷1第137頁 180元 12 108年7月26日 7月份慶生會（炸雞桶6個、飲料） 5,200元 變造之拿坡里披薩炸雞電子發票證明聯（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39頁 3,200元 他字卷1第141頁 2,000元 13 108年8月15日 辦公室7月份電信費 32,389元 變造之遠傳電信繳費通知1紙；及真實之便利商店繳費明細2紙 他字卷1第155頁 12,189元 他字卷1第157頁 20,000元 　　　　　　　　　　　　　　　　　　　　　　　　　　　合　　　計         376,050元 

附表三：（民國/新臺幣)

編 號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E）、（F）差額】 備　　　　註  日期 原因 金額（E） 金額（F） 卷證出處   1 108年10月2日 支付返利金額 200,000元 100,000元 訴字卷一第147、148頁 100,000元  2 108年10月3日 採購公務手機 200,000元 398,000元(吳漢祥代墊198,000元） 訴字卷一第149頁 0元 購買76支手機填補先前浮報手機 　　　　　　　　　　　　　　　　合　　　計      100,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37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語彤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徐盈竹律師
            魯忠軒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9日所為111年度訴字第122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林語彤所犯之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林語彤經檢察官起訴①以起訴書附表一、二、三所示浮報支出、不檢附原始憑證、侵占零用金方式，侵占告訴人騰翔數位科技有限公司款項共計新臺幣（下同）140萬8,357元，及以起訴書附表四所示人頭員工之名義，向告訴人詐領薪資，復偽造不實匯款申請書、編製不實支出報表、支付憑證、請款單據而行使之，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第2項之偽造、盜用印文罪；②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對客戶提供回饋返利，致告訴人額外支出起訴書附表五所示返利金額，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③侵占告訴人轉租停車位之租金，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④偽造告訴人之解除委任書而行使之，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原審經審理後，就上開①部分，認被告侵占原判決附表一、二、三「差額」欄所示款項共140萬8,357元，及偽造不實匯款申請書、請款單、變造不實電磁紀錄而行使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重論以業務侵占罪，並說明被告侵占上開款項之行為，與背信罪之要件不符；又被告以人頭員工之名義，向告訴人詐領原判決附表四所示薪資，及虛偽填載人事資料表、薪資發放明細之行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重論以詐欺取財罪，與前開業務侵占罪部分予以分論併罰；另就上開②、③、④部分，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嗣檢察官未上訴，僅被告提起上訴；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明示其僅就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上訴，至於原判決關於「詐欺取財罪部分」及「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沒收部分」，均不在上訴範圍，亦不再爭執先前上訴時，就業務侵占罪之沒收部分所提出之主張（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0頁、第214頁至第215頁）。依據首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至於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沒收」、「詐欺取財罪」、「無罪」部分之認定，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經原審認定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沒收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為便於檢視、理解案情，爰於實體部分臚列記載原判決關於本院審理範圍（即業務侵占罪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被告自民國108年5月27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擔任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7樓之告訴人公司總經理，負責綜理告訴人公司之經營事宜，而呂曉雯為該公司之行政管理部主任【其所涉偽造文書等犯行，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7187號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吳漢祥則擔任市場部副理。被告、呂曉雯、吳漢祥（未據起訴）均明知告訴人公司未曾支出如附表一編號2、21、24、27、29、30至32、34及附表二編號1、2、4、5、9、10「不實支出內容」欄所示項目及金額，亦僅支出如附表一編號1、3至20、22、23、25、26、28、33、附表二編號3、6至8、11至13及附表三編號1、2「實際支出內容」欄所示金額之款項，竟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共同基於業務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行使變造準文書、偽造印章、印文等犯意聯絡，由被告取得如「附表一編號2、21、24、27、29、30至34及附表二編號1、2、4、5、9、10『不實支出內容』欄」、「附表一編號1、3至20、22、23、25、26、28、33、附表二編號3、6至8、11至13及附表三編號1『差額』欄」所示金額之款項共計1,408,357元並侵占入己；嗣因告訴人公司之關係企業Tale Vale Technology Co.,Ltd.(下稱Tale Vale公司)表示將派員查核騰翔公司帳務，其等為隱瞞上開侵占情事，先利用不知情之告訴人公司經理特助陳遠、員工黃宜萱，至不詳地點、由不詳之人，先後偽刻「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收付款之章」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各1枚，再於不詳時地，由呂曉雯在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空白表格中，自行填載「日期」、「匯入銀行名稱」、「收款人戶名」、「收款人帳號」、「匯款金額」欄等匯款資訊，並蓋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而偽造不實之附表一編號2、4、6、11至14、16、21、24、27、30、31、34及附表二編號1至4、9、10「不實憑證」欄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又於不詳時地，由呂曉雯或吳漢祥在告訴人公司請款單之空白表格中，自行填載「申請日期」、「摘要」、「總計金額」、「付款日」、「付款方式」等請款資訊，而偽造不實之附表一編號1至22、24至34「不實憑證」欄所示「騰翔公司請款單」；及由呂曉雯或不詳之人，於不詳時地，透過電腦設備，修改由網路下載或經掃描後之電信公司繳費通知、電子發票證明聯或開立通知及吳漢祥所提供之銀行轉帳明細之電子檔所示金額，而變造如附表一編號1、3、5、7至10、15、17至20、22、25、26、28、29、32、33「不實憑證」欄所示「人民幣轉帳明細」、附表二編號5至8、11至13「不實憑證」欄所示「遠傳電信繳費通知書」、「電子發票開立通知」、「電子發票證明聯」等電磁紀錄，用以表示告訴人公司確有支出如附表一、二「不實支出內容」欄所示項目、數量及金額，再將上開偽造之「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騰翔公司請款單」及列印變造後之電磁記錄，提供予Tale Vale公司，供其查核告訴人公司帳務時使用，而以此方式行使偽造、變造之上開不實憑證，足生損害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佑珊及Tale Vale公司管理告訴人公司營運事務之正確性（不實支出內容、實際支出內容及差額，詳如附表一、二、三所示）。
二、原審之論罪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至於公訴意旨漏未論及同法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容有未洽，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附表二已載明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且經原審當庭諭知此部分罪名（訴字卷三第188頁），而無礙被告之防禦權行使，復經被告及其辯護人就上開法條、事實等一併為實質上之辯論，及此部分與前開論罪科刑之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併予審理。
（二）被告偽造「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收付款之章」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各1枚及偽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等行為，係表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簡佑珊意思表示之意，而其多次蓋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侵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簡佑珊之法益，各行為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又被告前開偽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印文，為其偽造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部分行為；其偽造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低度行為，為其後以該文書提供予告訴人公司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三）被告先後多次業務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行使變造準文書等犯行，時間緊接，各犯罪構成要件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均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四）被告各次偽造私文書、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變造準文書之低度行為，均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均不另論罪。
（五）被告以一行為同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業務侵占罪論處。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認定被告成立累犯之前案犯罪時間均為97年間，僅因偵辦時間不同，致經法院以不同案件判刑，可見前案與本案之犯罪時間相隔逾10年，應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坦承犯行不諱，雖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然被告已全數繳回原判決認定其犯業務侵占罪之犯罪所得140萬8,357元，顯有悔意，且其育有2名兒子，如入監服刑，勢將面臨骨肉分離之痛，原審量刑過重，請求撤銷改判得易科罰金之刑等情。
（二）本院之認定
　　1.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⑴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刑法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是否成立累犯，係以本案行為是否係在前案「徒刑執行完畢日」或「赦免日」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及再犯是否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斷，並非以本案行為日與前案「犯罪日期」是否在5年以內作為認定標準；又累犯之加重，係因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須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應由法院依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犯罪之一切情狀暨所應負擔之罪責，裁量有無加重其刑之必要。
　　⑵本件被告前因①於97年10月間，擔任電訊企業社負責人，係經辦行動電話門號賺取佣金之電信業者，因缺錢花用，變造李筱琪先前委託其申辦行動電話門號所交付之身分證影本，並冒用李筱琪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向電信公司詐得門號SIM卡及佣金，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98年度中簡字第369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嗣因撤回上訴，於99年1月27日判決確定；②於97年10月至12月間，於不同日期，分別變造多人之身分證影本，並冒用各該人之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詐得電信公司給付之佣金等財物，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詐欺取財罪），共8罪，經臺中地院以99年度簡字第531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月（1罪）、2月（1罪）、4月（共6罪），如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1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嗣因撤回上訴，於99年10月7日判決確定；③於97年間，變造其透過網路購得之「謝佩樺」身分證影本，並冒用「謝佩樺」之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向電信公司詐得門號SIM卡及佣金，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詐欺取財罪），經臺中地院以104年度中簡字第163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於105年3月21日判決確定。嗣經臺中地院就上開①至③案件所科之刑，以105年度聲字第216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於105年7月29日因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下稱前案）等情，此有上開判決、裁定（見訴字卷三第13頁至第45頁）、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足認被告於108年5月至10月間，擔任告訴人公司總經理期間，以原判決認定之方式，侵占原判決附表一、二、三「差額」欄所示款項之行為，係在前案徒刑執行完畢日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且本案所犯屬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是檢察官主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成立累犯等情（見起訴書第1頁、第7頁），應屬有據。
　　⑶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考量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係為圖一己私利，利用擔任告訴人公司總經理職務，綜理公司營運事務之機會，侵占公司款項，及指示員工偽造、變造相關單據、電磁紀錄，與其所為前案犯行，係在擔任電信電訊企業社負責人期間，冒名申辦門號詐得財物之行為，均係利用擔任企業社負責人、公司總經理等管理職務之機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偽造文書等不法手段獲取財物。足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類型、罪質，均與成立累犯之前案甚為相似；且本案犯罪時間（108年5月至10月間）與前案「執行完畢日」（105年7月29日）相隔非久，顯見被告未因前案經法院論處罪刑及執行完畢而記取教訓，猶未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而為本案犯行，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以本案犯罪情節而言，就其所為本案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不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而有加重必要。是檢察官主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起訴書第7頁，訴字卷三第223頁，本院卷第230頁），核屬有據，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人主張前案犯行均係於同一時期所犯，且前案與本案犯罪日期相隔多年，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詞（見本院卷第172頁、第229頁、第231頁），當非可採。　　
　　2.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件被告時值壯年，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為圖一己私利，利用擔任告訴人公司之總經理職務期間，侵占公司財物，並指示員工偽造文書，犯罪期間非短，侵占金額非微，要難認其犯罪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本案犯罪情節觀之，亦無科以所犯罪名經減刑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參酌前揭所述，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至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繳回犯罪所得、家庭狀況等，均僅屬量刑審酌之事項（業經本院予以審酌，詳後述），無從據以認定本案有顯可憫恕之情狀。
　　3.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就被告所為業務侵占罪部分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原審時否認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坦承此部分犯行不諱（見本院卷第141頁、第222頁至第229頁），並將原判決認定其因業務侵占犯行所獲犯罪所得140萬8,537元全數繳回，此有被告繳交犯罪所得資料單、本院收據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7頁、第169頁）；原審雖未及審酌，然此既屬涉及科刑之事項，本於覆審制下，仍應由本院予以審究。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予撤銷改判。
　　4.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時值壯年，擔任告訴人公司之總經理職務，顯深受告訴人公司之信賴，然其未善盡職責經營公司業務，反而利用綜理公司經營事宜之職務機會，以原判決認定之方式，侵占告訴人公司款項及指示員工偽造文書，犯罪期間非短，侵占金額非微，所為非僅足生損害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佑珊、Tale Vale公司管理告訴人公司營運事務之正確性，亦致告訴人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失，所為實值非難。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時均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期間，終已坦承犯行不諱，表示有與告訴人公司和解之意願，因告訴人公司負責人未到庭而無法成立和解（見本院卷第55頁、第141頁、第135頁），嗣被告已將本案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140萬8,537元全數繳回並表悔悟等犯後態度。另被告自陳具有高職畢業之學歷，目前在丈夫開設之公司擔任助理工作，未支領固定薪資，生活費由丈夫提供，及其已婚，育有2名現分別就讀高中、大學之兒子，目前與丈夫、2名兒子同住，無需扶養他人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49頁、第229頁）。再被告除上述成立累犯之前案外，另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法院判刑確定之品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併參告訴人公司負責人、告訴代理人於原審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至於被告雖請求改判得易科罰金之刑；然依前所述，被告所犯業務侵占罪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處斷刑為有期徒刑7月以上，且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自無從宣告得易科罰金之刑。 
　　5.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判決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所為業務侵占犯行之犯罪所得總計為140萬8,357元，因未據扣案，依首揭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等旨（見原判決第22頁）。此部分固非本院審理範圍；惟依前所述，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將此部分犯罪所得全數繳回，檢察官於執行時應併予注意，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爾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嘉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第1項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


號

		付　　款
日　　期
（民國）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A)、(B)差額，新臺幣】



		


		


		項目及數量

		金額（A）
（新臺幣）

		不實憑證

		卷證出處

		金　 額(B)

		卷證出處

		




		1

		108年7月9日

		買微信號，23個

		12,008元

		偽造之108年7月9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645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197頁

		人民幣230元、115元【以108年7月9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5）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57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

		他字卷1第199頁

		10,438元





		2

		108年7月10日

		6s，20支

		157,872元

		偽造之108年7月10日請款單（起訴書附表編號2漏載）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起訴書附表編號2誤載為匯款明細）各1紙

		他字卷1第201頁

		0

		無

		157,872元



		3

		108年7月19日

		買微信號，20個

		12,258元

		偽造之108年7月19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7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221頁

		人民幣1,150元【以108年7月19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4）計算，折合為新臺幣5,221元】

		他字卷1第223頁

		7,037元



		4

		108年7月22日

		買i7 ，9支

		98,820元

		偽造之108年7月22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1第225頁

		新臺幣72,987

		他字卷1第227頁

		25,833元



		5

		108年7月23日

		買微信，20個

		20,884元

		偽造之108年7月23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4,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229頁

		人民幣2,200元【以108年7月2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9,944元】

		他字卷1第231頁

		10,940元



		6

		108年7月23日

		買i6，10支；買i7，30支

		364,220元

		偽造之108年7月23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3頁

		新臺幣269,412

		他字卷2第5至9頁

		94,808元



		7

		108年7月26日

		買微信號

		12,656元

		偽造之108年7月2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之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9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7月26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96元】

		他字卷2第21頁

		1,760元



		8

		108年7月31日

		買微信號，15個

		19,068元

		偽造之108年7月3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4,2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43頁

		人民幣3,600元【以108年7月3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6,272元】

		他字卷第45頁

		2,796元



		9

		108年8月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71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51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48元】

		他字卷2第53頁

		1,862元



		10

		108年8月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71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55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48元】

		


		1,862元



		11

		108年8月5日

		小米NOTE7，10支

		6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65頁

		新臺幣58,0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11,900元



		12

		108年8月5日

		三星A30，15支

		104,85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67頁

		新臺幣93,000元

		他字卷2第75、77頁

		11,850元



		13

		108年8月5日

		OPPO AX5S，10支

		7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71頁

		新臺幣43,5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36,400元



		14

		108年8月6日

		買華為Y9，10支

		7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73頁

		新臺幣51,0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28,900元



		15

		108年8月6日

		買微信號

		12,544元

		偽造之108年8月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各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83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5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776元】

		他字卷2字85頁

		1,768元



		16

		108年8月8日

		中國門號充值，10門

		4,470元

		偽造之108年8月8日請款單1紙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

		他字卷2第87頁

		人民幣100元【以108年8月8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7）計算，折合為新臺幣447元】

		他字卷2第85頁

		4,023元



		17

		108年8月8日

		買微信號實，30個

		37,548元

		偽造之108年8月8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91頁

		人民幣4,800元、2,400元【以108年8月6日、8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8、1：4.47）計算，折合共計新臺幣32,232元】

		他字卷2第93頁

		5,316元





		18

		108年8月13日

		買微信號，34個

		42,27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3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9,52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字99頁

		人民幣3,600元、4,560元【以108年8月1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4）計算，折合為
新臺幣36,230元】

		他字卷2第101頁

		6,040元



		19

		108年8月14日

		買中國門號，30門

		43,008元

		偽造之108年8月14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9,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07頁

		人民幣6,400元【以108年8月14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8）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8,672元】

		他字卷2第109頁

		14,336元



		20

		108年8月20日

		買微信號，20個

		24,920元

		偽造之108年8月20日請款單；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35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8月20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5）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360元】

		他字卷2第137頁

		3,560元



		21

		108年8月20日

		易付卡門號充值卡300元/個，100個

		30,0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20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139頁

		0

		無

		30,000元



		22

		108年9月2日

		買微信號，30個

		36,87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起訴書編號22漏載）（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57頁

		人民幣7,200元【以108年9月2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31,608元】

		他字卷2第159頁

		5,262元



		23

		108年9月5日

		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108年8月份薪資

		350,0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份薪資明細1紙（其上記載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薪資金額分別為250,000元、40,000元、60,000元）

		他字卷2第177頁

		新臺幣340,000（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實際支出薪資金額分別為250,000元、40,000元、60,000元）

		


		10,000元



		24

		108年9月5日

		中國門號充值，34門

		10,2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179頁

		0

		


		10,200元



		25

		108年9月6日

		買微信號，20個

		24,584元

		偽造之108年9月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87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6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072元】

		他字卷2第189頁

		3,512元



		26

		108年9月1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2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1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97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9月1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536元】

		他字卷2第199頁

		1,756元



		27

		108年9月23日

		三星A30空機

		68,5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0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25頁

		0

		無

		68,500元



		28

		108年9月23日（起訴書附表一編號28誤載為108年9月25日）

		買微信號,
20個

		24,528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27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2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8）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024元】

		他字卷2第229頁

		3,504元



		29

		108年9月25日

		買微信號，30個

		36,7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31頁

		0

		無

		36,792元



		30

		108年9月25日

		三星J6，20支

		114,0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33頁

		0

		無

		114,000元



		31

		108年9月26日

		OPPO AX7，16支

		99,2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6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39頁

		0

		無

		99,200元



		32

		108年9月26日

		買微信號，30個（起訴書附表編號32誤載為20個）

		36,7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2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字241頁

		0

		無

		36,792元



		33

		108年9月27日

		買微信號，20個

		24,416元

		偽造之108年9月27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43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27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6）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0,928元】

		他字卷2第245頁

		3,488元



		34

		108年9月27日

		空機華為Y9，10支

		70,0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7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47頁

		0

		無

		70,000元



		　　　　　　　　　　　　　　　　　　　　　　　　　　　　　合　　計

		


		


		


		


		


		


		


		932,307元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編號

		付　款
日　期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C）、（D）差額】



		


		


		項目及數量

		金額（C）

		不實憑證

		卷證出處

		金額（D）

		卷證出處

		




		1

		108年5月31日

		商務中心物品租賃及清潔費（30天）

		16,762元

		偽造之108年5月31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法孚國際（股）公司）

		他字卷1第73頁

		0

		無

		16,762元



		2

		108年6月4日

		鼎泰豐鮮肉粽子禮盒

		5,1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4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鼎泰豐小吃店（股）公司）

		他字卷1第83頁

		0

		無

		5,100元



		3

		108年6月18日

		三星A20*手機20支

		100,0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18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立言通訊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85頁

		34,000元

		他字卷1第87頁

		66,000元



		4

		108年6月24日

		業務公務設備-PHONE-紅米7*20支/OPPO AX7*5支

		100,0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24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89頁

		0

		無

		100,000元



		5

		108年7月3日

		辦公室6月份電信費（公務手機4g流量10門*$633）

		6,330元

		變造之遠傳電信繳費通知1紙

		他字卷1第97頁

		0

		無

		6,330元



		6

		108年7月3日

		7月份初二拜拜供品

		1,803元

		變造之全聯福利中心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99頁

		593元

		他字卷1第101頁

		1,210元



		7

		108年7月3日

		辦公室文具用品（清潔用品、吸塵器、碎紙機、電風扇*6支、文具用品、網絡線等）

		26,890元

		變造之MOMO電子發票開立通知1紙（108年05-06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03頁

		18,329元

		他字卷1第105、107、109、111頁

		8,561元



		8

		108年7月3日

		公司用保險箱

		6,000元

		變造之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13頁

		3,998元

		他字卷1第115頁

		2,002元



		9

		108年7月8日

		華為Y9

		77,000元

		偽造之108年7月8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詠安通信行）

		他字卷1第129頁

		0

		無

		77,000元



		10

		108年7月10日

		三星J6

		70,905元

		偽造之108年7月10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131頁

		0

		無

		70,905元



		11

		108年7月16日（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誤載為108年7月17日）

		7月份初十六拜拜供品

		990元

		變造之家樂福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35頁

		810元

		他字卷1第137頁

		180元



		12

		108年7月26日

		7月份慶生會（炸雞桶6個、飲料）

		5,200元

		變造之拿坡里披薩炸雞電子發票證明聯（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39頁

		3,200元

		他字卷1第141頁

		2,000元



		13

		108年8月15日

		辦公室7月份電信費

		32,389元

		變造之遠傳電信繳費通知1紙；及真實之便利商店繳費明細2紙

		他字卷1第155頁

		12,189元

		他字卷1第157頁

		20,000元



		　　　　　　　　　　　　　　　　　　　　　　　　　　　合　　　計 

		


		


		


		


		


		


		


		376,050元







附表三：（民國/新臺幣)
		編
號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E）、（F）差額】

		備　　　　註



		


		日期

		原因

		金額（E）

		金額（F）

		卷證出處

		


		




		1

		108年10月2日

		支付返利金額

		200,000元

		100,000元

		訴字卷一第147、148頁

		100,000元

		




		2

		108年10月3日

		採購公務手機

		200,000元

		398,000元(吳漢祥代墊198,000元）

		訴字卷一第149頁

		0元

		購買76支手機填補先前浮報手機



		　　　　　　　　　　　　　　　　合　　　計

		


		


		


		


		


		100,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37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語彤



　　　　　　　　　　

選任辯護人  張進豐律師

            徐盈竹律師

            魯忠軒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9日所為111年度訴字第122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林語彤所犯之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林語彤經檢察官起訴①以起訴書附表一、二、三所示浮報支出、不檢附原始憑證、侵占零用金方式，侵占告訴人騰翔數位科技有限公司款項共計新臺幣（下同）140萬8,357元，及以起訴書附表四所示人頭員工之名義，向告訴人詐領薪資，復偽造不實匯款申請書、編製不實支出報表、支付憑證、請款單據而行使之，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第2項之偽造、盜用印文罪；②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對客戶提供回饋返利，致告訴人額外支出起訴書附表五所示返利金額，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③侵占告訴人轉租停車位之租金，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④偽造告訴人之解除委任書而行使之，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原審經審理後，就上開①部分，認被告侵占原判決附表一、二、三「差額」欄所示款項共140萬8,357元，及偽造不實匯款申請書、請款單、變造不實電磁紀錄而行使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重論以業務侵占罪，並說明被告侵占上開款項之行為，與背信罪之要件不符；又被告以人頭員工之名義，向告訴人詐領原判決附表四所示薪資，及虛偽填載人事資料表、薪資發放明細之行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重論以詐欺取財罪，與前開業務侵占罪部分予以分論併罰；另就上開②、③、④部分，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嗣檢察官未上訴，僅被告提起上訴；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明示其僅就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上訴，至於原判決關於「詐欺取財罪部分」及「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沒收部分」，均不在上訴範圍，亦不再爭執先前上訴時，就業務侵占罪之沒收部分所提出之主張（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0頁、第214頁至第215頁）。依據首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科刑部分。至於原判決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沒收」、「詐欺取財罪」、「無罪」部分之認定，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經原審認定關於業務侵占罪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沒收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為便於檢視、理解案情，爰於實體部分臚列記載原判決關於本院審理範圍（即業務侵占罪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被告自民國108年5月27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擔任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7樓之告訴人公司總經理，負責綜理告訴人公司之經營事宜，而呂曉雯為該公司之行政管理部主任【其所涉偽造文書等犯行，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7187號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吳漢祥則擔任市場部副理。被告、呂曉雯、吳漢祥（未據起訴）均明知告訴人公司未曾支出如附表一編號2、21、24、27、29、30至32、34及附表二編號1、2、4、5、9、10「不實支出內容」欄所示項目及金額，亦僅支出如附表一編號1、3至20、22、23、25、26、28、33、附表二編號3、6至8、11至13及附表三編號1、2「實際支出內容」欄所示金額之款項，竟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共同基於業務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行使變造準文書、偽造印章、印文等犯意聯絡，由被告取得如「附表一編號2、21、24、27、29、30至34及附表二編號1、2、4、5、9、10『不實支出內容』欄」、「附表一編號1、3至20、22、23、25、26、28、33、附表二編號3、6至8、11至13及附表三編號1『差額』欄」所示金額之款項共計1,408,357元並侵占入己；嗣因告訴人公司之關係企業Tale Vale Technology Co.,Ltd.(下稱Tale Vale公司)表示將派員查核騰翔公司帳務，其等為隱瞞上開侵占情事，先利用不知情之告訴人公司經理特助陳遠、員工黃宜萱，至不詳地點、由不詳之人，先後偽刻「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收付款之章」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各1枚，再於不詳時地，由呂曉雯在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空白表格中，自行填載「日期」、「匯入銀行名稱」、「收款人戶名」、「收款人帳號」、「匯款金額」欄等匯款資訊，並蓋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而偽造不實之附表一編號2、4、6、11至14、16、21、24、27、30、31、34及附表二編號1至4、9、10「不實憑證」欄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又於不詳時地，由呂曉雯或吳漢祥在告訴人公司請款單之空白表格中，自行填載「申請日期」、「摘要」、「總計金額」、「付款日」、「付款方式」等請款資訊，而偽造不實之附表一編號1至22、24至34「不實憑證」欄所示「騰翔公司請款單」；及由呂曉雯或不詳之人，於不詳時地，透過電腦設備，修改由網路下載或經掃描後之電信公司繳費通知、電子發票證明聯或開立通知及吳漢祥所提供之銀行轉帳明細之電子檔所示金額，而變造如附表一編號1、3、5、7至10、15、17至20、22、25、26、28、29、32、33「不實憑證」欄所示「人民幣轉帳明細」、附表二編號5至8、11至13「不實憑證」欄所示「遠傳電信繳費通知書」、「電子發票開立通知」、「電子發票證明聯」等電磁紀錄，用以表示告訴人公司確有支出如附表一、二「不實支出內容」欄所示項目、數量及金額，再將上開偽造之「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騰翔公司請款單」及列印變造後之電磁記錄，提供予Tale Vale公司，供其查核告訴人公司帳務時使用，而以此方式行使偽造、變造之上開不實憑證，足生損害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佑珊及Tale Vale公司管理告訴人公司營運事務之正確性（不實支出內容、實際支出內容及差額，詳如附表一、二、三所示）。

二、原審之論罪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至於公訴意旨漏未論及同法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容有未洽，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附表二已載明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且經原審當庭諭知此部分罪名（訴字卷三第188頁），而無礙被告之防禦權行使，復經被告及其辯護人就上開法條、事實等一併為實質上之辯論，及此部分與前開論罪科刑之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併予審理。

（二）被告偽造「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收付款之章」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各1枚及偽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等行為，係表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湖分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簡佑珊意思表示之意，而其多次蓋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文侵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簡佑珊之法益，各行為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又被告前開偽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光分行 收訖簡佑珊」印章、印文，為其偽造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部分行為；其偽造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之低度行為，為其後以該文書提供予告訴人公司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三）被告先後多次業務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行使變造準文書等犯行，時間緊接，各犯罪構成要件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均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四）被告各次偽造私文書、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變造準文書之低度行為，均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均不另論罪。

（五）被告以一行為同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印文罪、同法第220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業務侵占罪論處。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認定被告成立累犯之前案犯罪時間均為97年間，僅因偵辦時間不同，致經法院以不同案件判刑，可見前案與本案之犯罪時間相隔逾10年，應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坦承犯行不諱，雖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然被告已全數繳回原判決認定其犯業務侵占罪之犯罪所得140萬8,357元，顯有悔意，且其育有2名兒子，如入監服刑，勢將面臨骨肉分離之痛，原審量刑過重，請求撤銷改判得易科罰金之刑等情。

（二）本院之認定

　　1.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⑴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刑法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是否成立累犯，係以本案行為是否係在前案「徒刑執行完畢日」或「赦免日」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及再犯是否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斷，並非以本案行為日與前案「犯罪日期」是否在5年以內作為認定標準；又累犯之加重，係因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須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應由法院依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犯罪之一切情狀暨所應負擔之罪責，裁量有無加重其刑之必要。

　　⑵本件被告前因①於97年10月間，擔任電訊企業社負責人，係經辦行動電話門號賺取佣金之電信業者，因缺錢花用，變造李筱琪先前委託其申辦行動電話門號所交付之身分證影本，並冒用李筱琪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向電信公司詐得門號SIM卡及佣金，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戶籍法第75條第2項、第1項之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98年度中簡字第369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嗣因撤回上訴，於99年1月27日判決確定；②於97年10月至12月間，於不同日期，分別變造多人之身分證影本，並冒用各該人之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詐得電信公司給付之佣金等財物，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詐欺取財罪），共8罪，經臺中地院以99年度簡字第531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月（1罪）、2月（1罪）、4月（共6罪），如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1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嗣因撤回上訴，於99年10月7日判決確定；③於97年間，變造其透過網路購得之「謝佩樺」身分證影本，並冒用「謝佩樺」之名義偽造申請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向電信公司詐得門號SIM卡及佣金，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想像競合犯行使變造國民身分證罪、詐欺取財罪），經臺中地院以104年度中簡字第163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於105年3月21日判決確定。嗣經臺中地院就上開①至③案件所科之刑，以105年度聲字第216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於105年7月29日因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下稱前案）等情，此有上開判決、裁定（見訴字卷三第13頁至第45頁）、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足認被告於108年5月至10月間，擔任告訴人公司總經理期間，以原判決認定之方式，侵占原判決附表一、二、三「差額」欄所示款項之行為，係在前案徒刑執行完畢日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且本案所犯屬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是檢察官主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成立累犯等情（見起訴書第1頁、第7頁），應屬有據。

　　⑶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考量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係為圖一己私利，利用擔任告訴人公司總經理職務，綜理公司營運事務之機會，侵占公司款項，及指示員工偽造、變造相關單據、電磁紀錄，與其所為前案犯行，係在擔任電信電訊企業社負責人期間，冒名申辦門號詐得財物之行為，均係利用擔任企業社負責人、公司總經理等管理職務之機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偽造文書等不法手段獲取財物。足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類型、罪質，均與成立累犯之前案甚為相似；且本案犯罪時間（108年5月至10月間）與前案「執行完畢日」（105年7月29日）相隔非久，顯見被告未因前案經法院論處罪刑及執行完畢而記取教訓，猶未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而為本案犯行，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以本案犯罪情節而言，就其所為本案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不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而有加重必要。是檢察官主張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起訴書第7頁，訴字卷三第223頁，本院卷第230頁），核屬有據，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人主張前案犯行均係於同一時期所犯，且前案與本案犯罪日期相隔多年，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詞（見本院卷第172頁、第229頁、第231頁），當非可採。　　

　　2.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件被告時值壯年，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為圖一己私利，利用擔任告訴人公司之總經理職務期間，侵占公司財物，並指示員工偽造文書，犯罪期間非短，侵占金額非微，要難認其犯罪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本案犯罪情節觀之，亦無科以所犯罪名經減刑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參酌前揭所述，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至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繳回犯罪所得、家庭狀況等，均僅屬量刑審酌之事項（業經本院予以審酌，詳後述），無從據以認定本案有顯可憫恕之情狀。

　　3.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就被告所為業務侵占罪部分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原審時否認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坦承此部分犯行不諱（見本院卷第141頁、第222頁至第229頁），並將原判決認定其因業務侵占犯行所獲犯罪所得140萬8,537元全數繳回，此有被告繳交犯罪所得資料單、本院收據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7頁、第169頁）；原審雖未及審酌，然此既屬涉及科刑之事項，本於覆審制下，仍應由本院予以審究。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予撤銷改判。

　　4.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時值壯年，擔任告訴人公司之總經理職務，顯深受告訴人公司之信賴，然其未善盡職責經營公司業務，反而利用綜理公司經營事宜之職務機會，以原判決認定之方式，侵占告訴人公司款項及指示員工偽造文書，犯罪期間非短，侵占金額非微，所為非僅足生損害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佑珊、Tale Vale公司管理告訴人公司營運事務之正確性，亦致告訴人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失，所為實值非難。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時均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期間，終已坦承犯行不諱，表示有與告訴人公司和解之意願，因告訴人公司負責人未到庭而無法成立和解（見本院卷第55頁、第141頁、第135頁），嗣被告已將本案業務侵占之犯罪所得140萬8,537元全數繳回並表悔悟等犯後態度。另被告自陳具有高職畢業之學歷，目前在丈夫開設之公司擔任助理工作，未支領固定薪資，生活費由丈夫提供，及其已婚，育有2名現分別就讀高中、大學之兒子，目前與丈夫、2名兒子同住，無需扶養他人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49頁、第229頁）。再被告除上述成立累犯之前案外，另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法院判刑確定之品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併參告訴人公司負責人、告訴代理人於原審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至於被告雖請求改判得易科罰金之刑；然依前所述，被告所犯業務侵占罪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處斷刑為有期徒刑7月以上，且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自無從宣告得易科罰金之刑。 

　　5.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判決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所為業務侵占犯行之犯罪所得總計為140萬8,357元，因未據扣案，依首揭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等旨（見原判決第22頁）。此部分固非本院審理範圍；惟依前所述，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將此部分犯罪所得全數繳回，檢察官於執行時應併予注意，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爾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嘉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第1項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  號 付　　款 日　　期 （民國）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A)、(B)差額，新臺幣】   項目及數量 金額（A） （新臺幣） 不實憑證 卷證出處 金　 額(B) 卷證出處  1 108年7月9日 買微信號，23個 12,008元 偽造之108年7月9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645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197頁 人民幣230元、115元【以108年7月9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5）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57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 他字卷1第199頁 10,438元  2 108年7月10日 6s，20支 157,872元 偽造之108年7月10日請款單（起訴書附表編號2漏載）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起訴書附表編號2誤載為匯款明細）各1紙 他字卷1第201頁 0 無 157,872元 3 108年7月19日 買微信號，20個 12,258元 偽造之108年7月19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7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221頁 人民幣1,150元【以108年7月19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4）計算，折合為新臺幣5,221元】 他字卷1第223頁 7,037元 4 108年7月22日 買i7 ，9支 98,820元 偽造之108年7月22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1第225頁 新臺幣72,987 他字卷1第227頁 25,833元 5 108年7月23日 買微信，20個 20,884元 偽造之108年7月23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4,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1第229頁 人民幣2,200元【以108年7月2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9,944元】 他字卷1第231頁 10,940元 6 108年7月23日 買i6，10支；買i7，30支 364,220元 偽造之108年7月23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3頁 新臺幣269,412 他字卷2第5至9頁 94,808元 7 108年7月26日 買微信號 12,656元 偽造之108年7月2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之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9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7月26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96元】 他字卷2第21頁 1,760元 8 108年7月31日 買微信號，15個 19,068元 偽造之108年7月3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4,2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43頁 人民幣3,600元【以108年7月3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6,272元】 他字卷第45頁 2,796元 9 108年8月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71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51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48元】 他字卷2第53頁 1,862元 10 108年8月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71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55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52）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848元】  1,862元 11 108年8月5日 小米NOTE7，10支 6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65頁 新臺幣58,0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11,900元 12 108年8月5日 三星A30，15支 104,85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67頁 新臺幣93,000元 他字卷2第75、77頁 11,850元 13 108年8月5日 OPPO AX5S，10支 7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63、71頁 新臺幣43,5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36,400元 14 108年8月6日 買華為Y9，10支 79,9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73頁 新臺幣51,000元 他字卷2第75頁 28,900元 15 108年8月6日 買微信號 12,544元 偽造之108年8月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各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83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8月5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776元】 他字卷2字85頁 1,768元 16 108年8月8日 中國門號充值，10門 4,470元 偽造之108年8月8日請款單1紙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 他字卷2第87頁 人民幣100元【以108年8月8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7）計算，折合為新臺幣447元】 他字卷2第85頁 4,023元 17 108年8月8日 買微信號實，30個 37,548元 偽造之108年8月8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91頁 人民幣4,800元、2,400元【以108年8月6日、8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8、1：4.47）計算，折合共計新臺幣32,232元】 他字卷2第93頁 5,316元  18 108年8月13日 買微信號，34個 42,270元 偽造之108年8月13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9,52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字99頁 人民幣3,600元、4,560元【以108年8月1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4）計算，折合為 新臺幣36,230元】 他字卷2第101頁 6,040元 19 108年8月14日 買中國門號，30門 43,008元 偽造之108年8月14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9,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07頁 人民幣6,400元【以108年8月14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8）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8,672元】 他字卷2第109頁 14,336元 20 108年8月20日 買微信號，20個 24,920元 偽造之108年8月20日請款單；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35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8月20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45）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360元】 他字卷2第137頁 3,560元 21 108年8月20日 易付卡門號充值卡300元/個，100個 30,0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20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139頁 0 無 30,000元 22 108年9月2日 買微信號，30個 36,87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起訴書編號22漏載）（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57頁 人民幣7,200元【以108年9月2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31,608元】 他字卷2第159頁 5,262元 23 108年9月5日 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108年8月份薪資 350,000元 偽造之108年8月份薪資明細1紙（其上記載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薪資金額分別為250,000元、40,000元、60,000元） 他字卷2第177頁 新臺幣340,000（林語彤、陳遠、楊浩仁之實際支出薪資金額分別為250,000元、40,000元、60,000元）  10,000元 24 108年9月5日 中國門號充值，34門 10,2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179頁 0  10,200元 25 108年9月6日 買微信號，20個 24,584元 偽造之108年9月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87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6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072元】 他字卷2第189頁 3,512元 26 108年9月11日 買微信號，10個 12,2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11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2,8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197頁 人民幣2,400元【以108年9月11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9）計算，折合為新臺幣10,536元】 他字卷2第199頁 1,756元 27 108年9月23日 三星A30空機 68,5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0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25頁 0 無 68,500元 28 108年9月23日（起訴書附表一編號28誤載為108年9月25日） 買微信號, 20個 24,528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27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23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8）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1,024元】 他字卷2第229頁 3,504元 29 108年9月25日 買微信號，30個 36,7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31頁 0 無 36,792元 30 108年9月25日 三星J6，20支 114,0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5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33頁 0 無 114,000元 31 108年9月26日 OPPO AX7，16支 99,2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6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39頁 0 無 99,200元 32 108年9月26日 買微信號，30個（起訴書附表編號32誤載為20個） 36,792元 偽造之108年9月26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8,4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字241頁 0 無 36,792元 33 108年9月27日 買微信號，20個 24,416元 偽造之108年9月27日請款單1紙；及變造之人民幣5,600元轉帳明細1紙（均已扣案） 他字卷2第243頁 人民幣4,800元【以108年9月27日新臺幣對人民幣之匯率（1：4.36）計算，折合為新臺幣20,928元】 他字卷2第245頁 3,488元 34 108年9月27日 空機華為Y9，10支 70,000元 偽造之108年9月27日請款單及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各1紙 他字卷2第247頁 0 無 70,000元 　　　　　　　　　　　　　　　　　　　　　　　　　　　　　合　　計        932,307元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編號 付　款 日　期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C）、（D）差額】   項目及數量 金額（C） 不實憑證 卷證出處 金額（D） 卷證出處  1 108年5月31日 商務中心物品租賃及清潔費（30天） 16,762元 偽造之108年5月31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法孚國際（股）公司） 他字卷1第73頁 0 無 16,762元 2 108年6月4日 鼎泰豐鮮肉粽子禮盒 5,1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4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鼎泰豐小吃店（股）公司） 他字卷1第83頁 0 無 5,100元 3 108年6月18日 三星A20*手機20支 100,0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18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立言通訊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85頁 34,000元 他字卷1第87頁 66,000元 4 108年6月24日 業務公務設備-PHONE-紅米7*20支/OPPO AX7*5支 100,000元 偽造之108年6月24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89頁 0 無 100,000元 5 108年7月3日 辦公室6月份電信費（公務手機4g流量10門*$633） 6,330元 變造之遠傳電信繳費通知1紙 他字卷1第97頁 0 無 6,330元 6 108年7月3日 7月份初二拜拜供品 1,803元 變造之全聯福利中心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99頁 593元 他字卷1第101頁 1,210元 7 108年7月3日 辦公室文具用品（清潔用品、吸塵器、碎紙機、電風扇*6支、文具用品、網絡線等） 26,890元 變造之MOMO電子發票開立通知1紙（108年05-06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03頁 18,329元 他字卷1第105、107、109、111頁 8,561元 8 108年7月3日 公司用保險箱 6,000元 變造之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13頁 3,998元 他字卷1第115頁 2,002元 9 108年7月8日 華為Y9 77,000元 偽造之108年7月8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詠安通信行） 他字卷1第129頁 0 無 77,000元 10 108年7月10日 三星J6 70,905元 偽造之108年7月10日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1紙（收款人：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他字卷1第131頁 0 無 70,905元 11 108年7月16日（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1誤載為108年7月17日） 7月份初十六拜拜供品 990元 變造之家樂福電子發票證明聯1紙（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35頁 810元 他字卷1第137頁 180元 12 108年7月26日 7月份慶生會（炸雞桶6個、飲料） 5,200元 變造之拿坡里披薩炸雞電子發票證明聯（108年07-08月，00-00000000） 他字卷1第139頁 3,200元 他字卷1第141頁 2,000元 13 108年8月15日 辦公室7月份電信費 32,389元 變造之遠傳電信繳費通知1紙；及真實之便利商店繳費明細2紙 他字卷1第155頁 12,189元 他字卷1第157頁 20,000元 　　　　　　　　　　　　　　　　　　　　　　　　　　　合　　　計         376,050元 

附表三：（民國/新臺幣)

編 號 不實支出內容   實際支出內容  差額【即左列（E）、（F）差額】 備　　　　註  日期 原因 金額（E） 金額（F） 卷證出處   1 108年10月2日 支付返利金額 200,000元 100,000元 訴字卷一第147、148頁 100,000元  2 108年10月3日 採購公務手機 200,000元 398,000元(吳漢祥代墊198,000元） 訴字卷一第149頁 0元 購買76支手機填補先前浮報手機 　　　　　　　　　　　　　　　　合　　　計      100,000元  





